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67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蕙芳律師

被      告  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毅航  

訴訟代理人  李逸翔律師

            洗武雄  

            葉人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09萬9,7

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27萬

4,947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

36萬6,596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

幣109萬9,788元為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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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9萬1,649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27萬4,947元為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饗賓餐旅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饗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啓昌，

於訴訟繫屬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毅航，此有被告饗賓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7頁)，被

告於民國114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95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新台茂環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台茂公司）於11

1年12月21日向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

邦產險公司）投保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約定保險

期間自111年12月18日中午12時起至112年12月18日中午12

時止，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

號5-7 樓、B1、B2（下稱台茂購物中心），承保範圍為商

業火災綜合保險，並於111年12月21日簽訂富邦產物商業

火災綜合保險單，由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國泰產險公司）與富邦產險公司共同承保（下稱系

爭保險契約），承保比例為原告富邦產險公司80％、原告

國泰產險公司20％，約定台茂購物中心發生火災時，由原

告負保險給付責任。被告饗賓公司與新台茂公司於110年5

月24日簽訂台茂購物中心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

新台茂公司承租台茂購物中心第6樓，櫃位編號6-01，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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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約89.9坪之櫃位，專供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主題餐廳「開

飯川食堂」，租賃期限為111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

止。

（二）台茂購物中心6樓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許發生火災

（下稱系爭火災），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6樓

「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

處。」；起火原因為「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

源引起火災」，足認系爭火災係因被告向新台茂公司承租

櫃位經營開飯川食堂，因員工烹飪時不慎產生之火星接觸

排油煙口油汙所致，並因此延燒至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安

裝在台茂購物中心6樓天花板內及延伸至7樓露臺天花板內

總長55公尺之排油煙管（如附件一即系爭鑑定書第45頁所

示火災現場平面圖中標示排油煙管主幹管1，下稱排油煙

管主幹管1，見本院卷二第51頁）及隔音層、消防與照明

等財產之燒毀損害；另因系爭火災造成台茂購物中心6樓

櫃位之開飯川食堂及隔壁之尼尼餐廳停業，使新台茂公司

受有租金損失，經公證公司理算結果，新台茂公司因系爭

火災受有財產損失135萬1,333元及租金損失2萬3,402元，

合計137萬4,735元，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共保比例，已分

別由原告富邦產險公司依約賠付109萬9,788元；由原告國

泰產險公司依約賠付27萬4,947元予新台茂公司，依保險

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原告富邦產

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得代位行使新台茂公司對於被告饗

賓公司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保險法第

53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險公司109萬9,78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7萬4,947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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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就系爭火災僅負重大過失責任；系爭租約第2條第3款

雖約定：「乙方（即被告）對於租賃物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使用收益，其經營亦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等情，惟

僅係重申民法第432條之規定，並未具體記載特約排除民

法第434條規定之適用，被告與新台茂公司間既有系爭租

約關係存在，則被告就承租範圍之失火責任應僅以重大過

失責任為限。被告抗辯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範圍屬承租範

圍，原告主張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範圍，非屬系爭租約之

租賃範圍，顯不可採。蓋由附件一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

排油煙管主幹管1為專供被告經營之開飯川食堂使用，更

可證明排油煙管主幹管1係新台茂公司為履行租賃目的而

提供予被告，故排油煙管主幹管1自屬租賃物一部分，應

有民法第434條重大過失之適用。被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1

1日即112年3月15日，甫完成被告承租範圍內開飯川食堂

之排油煙管之清潔維護工作，足認就系爭火災之發生，被

告並無顯然欠缺普通人注意之重大過失存在，自無須負賠

償責任。

（二）原告代位請求排油煙管主幹管1因系爭火災燒損所受損

害，然排油煙管主幹管1所在位置並非系爭火災起火處，

係因系爭火災延燒始燒損，然依系爭鑑定書所附系爭火災

發生當日被告現場員工之談話筆錄可知，被告於發現系爭

火災時，已立刻持滅火器朝排油煙管內部滅火，針對排油

煙管之油類火災應變，已全然符合內政部消防署就火災發

生之應變指引，即火災初萌時即先以滅火器滅火，後隨即

啟動自動滅火設備，於火勢稍緩時立即通知新台茂公司人

員及報案，並無延誤之情形，且被告現場員工於火災初步

獲得控制後，立即報告並多次按下火災發信器，卻始終未

聽到火災警報聲響，新台茂公司之消防設備是否於系爭火

災事發時有充分作動，發揮火災示警效果亦有疑慮。另被

告抗辯系爭火災起火點雖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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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排油煙口處，然火勢之所以會延燒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

整條排煙管燒損，乃係因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防火閘門

遭人以角鐵撐住，致防火閘門無法正常運作阻止火勢蔓

延，若系爭火災發生時，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防火閘門

能順利關閉，火勢即可控制於特定範圍內，不致發生延燒

之結果，而排油煙管主幹管1為新台茂公司所設置，是

以，被告抗辯系爭火災因延燒而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

與被告行為應無因果關係存在，被告對於系爭火災延燒而

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所致之財產損害，自無須負賠償責

任。

（三）退步言之，於系爭火災發生前，新台茂公司即有發現排油

煙管主幹管1有漏油之情況，卻未即時進行清潔，致經年

累積之油污，因排油煙管主幹管1管道下彎連接至由被告

自行設置於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排油煙管管系1（如附件

二即系爭鑑定書第47頁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中標示「管系

1」之部分，下稱管系1，見本院卷二第53頁），由上而下

經由開飯川食堂內之管系1流出接觸火源導致系爭火災發

生，故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屬與有過失。原告

係代位新台茂公司求償，自應承擔其與有過失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二第247-249頁）　　　　　

（一）新台茂公司於111年12月21日向原告富邦產險公司投保富

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11年12月18

日中午12時起至112年12月18日中午12時止，保險標的物

所在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5-7 樓、B1、B

2，承保範圍為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含保險標的物毀損、

滅失及直接引起之租金損失），並於111年12月21日簽訂

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單，由原告國泰產險公司與富

邦產險公司共同承保，承保比例為原告富邦產險公司8

0％、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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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饗賓公司與新台茂公司於110年5月24日簽訂系爭租

約，約定租賃標的為台茂購物中心第6樓，櫃位編號6-0

1，供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主題餐廳：「開飯川食堂」，租

賃期限為111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

（三）台茂購物中心6樓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許發生系爭

火災，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即系爭

鑑定書）所示，起火戶（處）研判：「…，起火戶為桃園

市○○區○○路0 段000 號6樓開飯川食堂，起火處為112

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

處。」；起火原因研判：「…2、綜合分析與研判：勘查

現場，發現起火處是在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

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火災時（前）緊鄰起火處之炒

爐6廚師正在炒菜，排油煙口為啟動排風狀態，油煙會經

由蒸爐之排油煙口吸入。勘查現場，發現炒菜區各排油煙

口（管）均附著大量油汙，排油煙管主幹管1火災前並有

漏油情形，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如接觸排油煙

口（管）之油汙將可能引燃，進而引起火災，故研判起火

原因以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

能性較大。」；另依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

煙口（管）處照片顯示，內部油汙碳化，並有大量油汙殘

留。

（四）依保險公證人英商麥理倫國際公證有限公司（McLarens）

就系爭火災之最初與最終報告所示，經理算被保險人新台

茂公司因系爭火災受有排油煙管、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

135萬1,333元及停業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為137萬

4,735元；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已分別依系

爭保險契約各給付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109萬9,788元、27

萬4,947元。

（五）依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新台茂公司中

控防災通聯時序紀錄顯示，112年3月26日星期日現場時間

13時58分：「保全幹部通知建物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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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冒出大量煙霧，工務部同仁隨即趕往現場查看。」；現

場時間13時59分：「NINI餐廳店經理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

員，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現場時間14時2分：「1、中

控室隨即派工務部人員前往現場查看，途經開飯餐廳發現

廚房有煙霧竄出，隨即告知疏散店內員工及顧客，並通報

中控室增派支援至現場協助。2、開飯說明：廚房蒸籠上

方排油煙管有燃燒狀況，已使用滅火器先行滅火。工務部

人員到達現場確認火已撲滅。3、另一批工務部人員偕同

設管部人員至NINI餐廳廚房進行滅火將火勢撲滅，並通報

中控室關閉開飯及NINI餐廳水洗機。」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被告是否須就系爭火災所生

之損害，對新台茂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所應

負之責任是否僅限於重大過失責任？㈡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

災之發生有無與有過失？㈢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

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饗賓公司給付109萬9,7

88元、27萬4,947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須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對新台茂公司負抽象輕過

失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本件原告承保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

失之範圍，非屬系爭租約之承租範圍：　　

　　⑴按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以承租人有重大

過失為限，始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4條

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如以特約約定承租人就輕過失之失

火亦應負責，其特約並非無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2002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

民法第434條承租人就租賃物之失火責任僅以有重大過失

為限始須負賠償責任，並可經由特約排除，使承租人就租

賃物之失火責任亦負擔輕過失責任，則就非屬租賃物範圍

之失火延燒，若承租人就該火災之發生違反一般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存在，即應就所造成之損害負侵權

行為賠償責任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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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依系爭鑑定書所附如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開

飯川食堂廚房使用之排油煙管分為2個管系（參照附件二

火災現場平面圖，下分稱管系1、管系2）:①管系1：專供

開飯川食堂廚房使用，由開飯川食堂廚房各排油煙口（炒

爐5、6之排油煙口除外）連接天花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

主幹管1，沿NINI餐廳廚房天花板上方至涮乃葉餐廳轉折

向上，延伸至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②管系2：是開飯川

食堂廚房與NINI餐廳廚房共用，由開飯川食堂廚房之炒爐

5、6之排油煙口及NINI餐廳廚房各排油煙口，連接天花板

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2，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

機。

　　⑶另依據被告饗賓公司之工程部協理高良易於桃園市政府消

防局談話筆錄陳稱：「我了解台茂購物中心開飯川食堂廚

房排油煙管配置情形；開飯川食堂廚房上方排油煙管主要

有2個管系。其中之一（管系1)是供洗滌區的洗碗機、冷

盤區的煮麵機、炒菜區的爐口1、爐口2、爐口3、爐口4及

蒸爐使用，我們配置該管系是由新台茂公司提供的排油煙

管主幹管（靠近NINI餐廳）延伸。另一個管系（管系2)是

供炒菜區的爐口5、爐口6使用。除了新台茂公司提供的排

油煙管主幹管以外，都是我們配置的。」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31-22頁）；佐以新台茂公司台茂購物中心經營管理

顧問公司代表吳中賢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所述：

「系爭火災主要造成開飯川食堂、NINI餐廳及涮乃葉餐廳

上方的排油煙管及7樓戶外水洗機及風管有燒損；新台茂

公司提供給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主幹管其中一個管系

是專供他們使用，主幹管末端位於開飯川食堂廚房（開飯

川食堂及NINI餐廳中間），延伸經過NINI餐廳再到涮乃葉

餐廳廚房向上轉折至7樓戶外水洗機。另一個排油煙管主

幹管管系提供給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共同使用，主幹管

末端位於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廚房，延伸至6樓空調機

房的水洗機；開飯川食堂上方的電力設備及線路配置據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所知，是供照明及消防設備線路使用…」（見本院卷二第

47-49頁）。

　　⑷另參系爭租約第2條明載租賃物為「台茂購物中心6樓櫃位

編號6-01，面積約89.9坪（位置如附件一平面圖）專供承

租人使用之區域」；佐以系爭租約第1條第5款將台茂購物

中心之結構、未專供被告饗賓公司使用之區域界定為公共

區域，新台茂公司就公共區域有所有權，於具正當理由

時，得隨時限制公共區域之使用等情，此有系爭租約（見

本院卷第49-51頁）附卷可稽。

　　⑸準此，綜合上開證據資料可知，依附件一平面圖所示由新

台茂公司設置提供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是從開飯川食堂延

伸經過NINI餐廳廚房天花板上方至涮乃葉餐廳轉折向上，

延伸至台茂購物中心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新台茂公司

設置提供之排油煙管主幹管2則是由開飯川食堂廚房之炒

爐5、6之排油煙口及NINI餐廳廚房各排油煙口，連接天花

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2，再延伸至台茂購物中心6

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足徵排油煙管主幹管1、2均為新台

茂公司所設置之台茂購物中心之排油煙管結構體，讓台茂

購物中心6樓各承租櫃位餐廳之油煙可藉由排油煙管主幹

管1、2分別連接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或6樓空調機房之水

洗機，藉此清潔後再排出，應認屬系爭租約所約定之公共

區域。是以，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經過之天花板內之照

明及消防設備線路，並非系爭租約之承租標的範圍，應堪

認定。復佐以原告提出之保險公證人就系爭火災之最初與

最終報告所示，新台茂公司請求賠償項目包括遭燒毀之總

長55公尺排油煙管，主要是在排氣管內側，隱藏在6樓及

延伸至7樓露臺天花板內的排氣管等情（見本院卷第69-70

頁），足認新台茂公司主張因系爭火災所致毀損者為排油

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實堪認定。

　　⑹從而，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既非

屬被告之承租範圍，則被告就上開部分因系爭火災所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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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自無從據以主張僅依民法第434條負重大過失責

任，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

防、照明系統，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屬有據。

　 2、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被告饗賓公司所承租經營開飯川食堂

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

　　⑴依系爭鑑定書所示：起火戶（處）研判：「依據現場物品

燃燒的嚴重性及火流的方向性，佐以人員證詞及影像證具

綜合研判，起火戶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6樓開

飯川食堂，起火處為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

上方排油煙口（管）處。」；起火原因研判：「1.勘查現

場時未發現有外人侵入引火、電氣因素引火、抽菸引火之

跡證。2、綜合分析與研判：勘查現場，發現起火處是在

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火災

時（前）緊鄰起火處之炒爐6廚師正在炒菜，排油煙口為

啟動排風狀態，油煙會經由蒸爐之排油煙口吸入。勘查現

場，發現炒菜區各排油煙口（管）均附著大量油汙，排油

煙管主幹管1火災前並有漏油情形，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

產生之火熱如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將可能引燃，進

而引起火災，故研判起火原因以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

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⑵另依開飯川食堂主廚林韋良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

中陳稱：「我最先看到有火的地方就在蒸爐上方隔油板内

的排油煙口燃燒，也就是我現場所指證之位置，當時其它

地方都還沒有火；火災發生前在廚房工作的有：廖文廣在

炒爐6炒蔥爆牛肉，劉齊雲在炒爐5炒宮保雞丁，朱世鈞在

炒爐3煮回甘酸菜魚，王巍勛、王亞凡及潘子豪在中島備

料，蘇湘婕在冷盤區備料，我和陳莎琳在洗滌區洗碗；當

時其餘爐口均未使用，剩下人員就在切菜、備料；火災

發生時（前）蒸爐有在蒸煮食物；火災時（前）炒菜區及

蒸爐均為運轉狀態，主要由台茂購物中心控制開關；廖文

廣是最先發現火災的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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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另開飯川食堂廚師廖文廣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

筆錄中陳述：「發生火災時我在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炒

爐6料理，我看到蒸爐上方排油煙口有火，我才知道有火

災發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1-43頁）。

　　⑶綜上所述，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被告饗賓公司所承租經營

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即如附件二標

示「蒸爐」所連接管系1之處，應堪採信。

　 3、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乃肇因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之開飯川

食堂廚房炒菜區使用炒爐之明火所產生之火熱，接觸排油

煙口（管)（即如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由開飯川

食堂自行管理清潔之管系1、2）之油汙所致，進而燒毀與

管系1相連接由新台茂公司所設置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

周圍之相關消防、照明等設備：

　　⑴依系爭鑑定書就起火原因之研判結論即以排油煙口（管）

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對照系爭火

災之起火處業經認定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

煙油管處；而經由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拆除並檢視管系1排

油煙管支管燒損情形，發現蒸爐上方排油煙口周邊有油汙

殘存，排油煙口金屬嚴重受熱、變色，油汙嚴重碳化、燒

失；蒸爐上方排油煙口延伸至天花板上方之排油煙管支管

西側（靠近主幹管1一側）外部隔熱層大部碳化、燒失，

金屬嚴重變色、變形，内部油汙嚴重碳化；東側（靠近洗

滌區一側）及南側(靠近冷盤區一側)排油煙管支管之外部

隔熱層及金屬大致保持原色原貌，内部含有大量油汙殘

留；且另依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

（管）處照片顯示，內部油汙碳化，並有大量油汙殘留等

情，此有系爭火災後所拍攝之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二第26

頁、第95-99頁），故認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係開飯川食

堂連接廚房洗滌區、炒爐1、2、3、4及蒸爐上方之排油煙

口管系1內部堆積油汙，因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

熱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進而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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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

　　⑵佐以管系1係由被告自行裝設、維護、保養；且系爭火災

發生前（時），開飯川食堂炒爐3、5、6均正開火炒菜，

同時蒸爐亦有在蒸煮食物；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及蒸爐

均為運轉狀態等情，此有證人高良易、林韋良前開談話筆

錄在卷可佐，足認系爭火災係因被告應負維護清潔責任之

管系1內之油汙，因開飯川食堂炒爐、蒸爐於系爭火災發

生前均在運轉所產生之明火、熱氣碰觸上方之排油煙口油

汙而引起系爭火災，顯見被告就管系1油汙之清潔保養未

確實，及使用炒爐、蒸爐不當均為造成系爭火災發生之原

因。雖被告抗辯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之112年3月15日，甫完

成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即管系1、2之清潔維護工作，並

提出駿泰清潔社之估價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29-130

頁），然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管系1

之內部照片所見，管系1連接蒸爐上方之排油煙管內部油

汙嚴重炭化、管系1靠近東側洗滌區排油煙管內部含有大

量油汙殘留等情（見本院卷二第95-99頁），足徵開飯川

食堂廚房內之管系1排油煙管，縱使於112年3月15日經過

清潔，依開飯川食堂以大火爆炒菜品之使用習慣及營業時

間來客數之頻繁等情，於經過約11日即系爭火災112年3月

26日發生前，管系1排油煙管內部已然堆積滿大量油汙，

應堪認定。是以，被告本應依開飯川食堂營業時間營業額

之多寡，增加其清潔保養之頻率，尚不得以11日前已清潔

為由，抗辯就管系1排油煙管之維護、清潔已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就管系1之清潔保養

未確實，及使用炒爐、蒸爐不當，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

過失，應屬有據。

　　⑶被告另抗辯於系爭火災發生前，排油煙管主幹管1即有漏

油之情況，因新台茂公司未就排油煙管主幹管1即時進行

清潔，使導致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順著管線由上而

下流入管系1接觸火源導致系爭火災發生等語。然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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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管系

1、2排油煙管，是由被告自行裝設以連接新台茂公司所裝

設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2，並連接末端之水洗機及排風機

後排出於建築物等情，此有系爭鑑定書在卷可參；佐以桃

園市政府消防局所製作如附件一、二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

可知，被告於開飯川食堂廚房內裝設之管系1、2排油煙管

為整體排油煙設備之終端且為預設排油煙路徑之起點，管

系1連接排油煙管主幹管1後，排油煙管主幹管1經NINI餐

廳、涮乃葉餐廳向上彎折至至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管

系2連接排油煙管主幹管2後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

機，即管系1、2與排油煙管主幹管1、2連結後，再一路向

另一終端各經水洗機、排油煙機之處理後排放至戶外，亦

有系爭鑑定書如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可證（見本院

卷二第51頁、第53頁）。準此，依附件一、二排油煙管設

施之配置，系爭火災起火處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

上方排煙油口（管）處，而蒸爐上方排煙油口（管）即管

系1，係自洗滌區、連接炒爐1、2、3、4後連接蒸爐，再

通過冰箱上方轉折與排油煙管主幹管1連接，顯然管系1所

連接之處為排油煙路徑之起始點之，且管系1連接之排油

煙管主幹管1僅專供開飯川食堂使用，於系爭火災起火處

前復全然未有與其他店家設置之排油煙支管併交匯之情形

下，系爭火災之起火處唯一熱源，應僅為被告向新台茂公

司所承租用以經營開飯川食堂廚房當日使用中之炒爐、蒸

爐，且在上揭排油煙路徑之安排運作下(即起火處乃排煙

始點，順向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後，再經水洗機、排風機

處理排出)；且於系爭火災發生前炒爐、蒸爐均為運轉狀

態，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更不可能得以「逆風前

行」與蒸爐、炒爐正在使用之明火、熱源相碰觸，換言

之，開飯川食堂油煙之抽排方向係由東向西方向抽排，是

系爭火災之肇因熱源，應僅有開飯川食堂於火災發生前正

在使用之蒸爐、炒爐，自堪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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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汙，與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告上

開抗辯，洵屬無據。

　 4、從而，被告經營之開飯川食堂廚房內由被告自行設置之管

系1排油煙管內，因被告疏於清潔維護致堆積油汙，且開

飯川食堂員工於炒菜使用炒爐明火及蒸爐所產生之火熱，

與管系1排油煙口油污接觸引燃系爭火災；復因系爭火災

發生前，開飯川食堂炒爐、蒸爐之排油煙口均為啟動排風

狀態，而依附件二所示排油煙抽排方向係由東向西排放，

系爭火災自起火處即蒸爐上方管系1向西延燒，進而延燒

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照明、消防設備，此乃系

爭火災依油煙抽排方式所造成合於物理現象之延燒結果，

準此，被告所為對系爭火災之發生即屬有過失，且與系爭

火災事故之發生，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因此造成新台茂公

司所有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附近之消防、照明設備之

燒毀及因系爭火災所生之租金損失，被告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規定，均應對新台茂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堪予認

定。

（二）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過失：

　 1、被告另抗辯新台茂公司於排油煙管主幹管1排油煙管內設

有如本院卷二第96-95頁照片所示之角鐵，致排油煙管主

幹管1之防火閘門未運作，使導致系爭火災延燒燒毀排油

煙管主幹管1等語。然查，經本院於114年4月14日函詢桃

園市政府消防局詢問系爭鑑定書所拍攝如本院卷二第96-9

5頁所示照片，是否可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有遭人放置

角鐵，阻擋防火閘門運作之情形；及上開情況與系爭火災

延燒之關係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3頁）；經桃園市政府

消防局於114年4月18日回函表示，系爭鑑定書所示如本院

卷二第96-95頁照片，為該局於系爭火災後第二次勘查會

同開飯川食堂人員進行拍攝，管系1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

部防火閘門之燃燒後樣貌，至於火災發前是否有遭人放置

角鐵而影響運作，非其業管範圍等情，此有桃園市政府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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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局上開回函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56-266頁）。另由本

院卷二第96-97頁照片編號66、67所示，實無從看出有被

告所述角鐵之存在，蓋編號66照片被告所指疑似角鐵之部

位；對照以同一方向所拍攝同為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防

火閘門燃燒後樣貌之編號67照片所示，即未見有如編號66

照片被告所指疑似角鐵部分之存在，是尚無法僅憑上開照

片逕予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有放置角鐵之事實，自

更無從推論新台茂公司有於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放置角

鐵一情，則被告上開抗辯，自屬無據，應非可採。

　 2、被告復抗辯被告所屬開飯川食堂現場員工於火災初步獲得

控制後，立即報告並多次按下火災發信器，新台茂公司之

消防設備未運作使導致系爭火災延燒云云。惟查，依兩造

所不爭執如本院卷一第139-140頁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

警發報設備時序所示，新台茂公司保全幹部於112年3月26

日下午1時58分通知台茂購物中心建物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

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隨即於同日下午1時59分由NINI餐

廳店經理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

新台茂公司中控室隨即於下午2時通報119、110；下午2時

02分：新台茂公司中控室隨即派工務部人員前往現場查

看，途經開飯川食堂餐廳發現廚房有煙霧竄出，隨即告知

疏散店內員工及顧客，並通報中控室增派支援至現場協

助；隨後於下午2時04分消防局人員即抵達現場，於下午2

時06分佈水線降溫防止復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40

頁）；參以開飯川食堂主廚林韋良、廚師廖文廣之談話筆

錄陳稱：「火災後立即拿滅火器朝抽油煙管内部滅火」、

「我看見廚房内的簡易自動滅火設備都有作動，這段時間

大概過了3-5分鐘；接著我看見冰箱上方的天花板内有火

在燒，我使用2支乾粉滅火器，直接朝天花板有火的地方

噴，噴完之後就沒看到火，我覺得應該是熄滅了，這段過

程大概過了 5分鐘左右；」、「得知火災後我立刻喊主廚

旁的師傅，請他叫主廚來處理，主廚聽到以後就馬上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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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位置，先叫我們全部的人離開廚房，我有看到主

廚有拿廚房的滅火器滅 火，我們其他人都在外面。」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35頁、第39頁、第42頁）。而系爭火災

之起火處係在開飯川食堂廚房蒸爐上方之排油煙口，業如

前述。然新台茂公司最先係經由保全幹部發現台茂購物中

心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之異常情況

後，隨即由NINI餐廳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NINI廚房天

花板上方起火，新台茂公司中控台人員旋即於下午2時通

報119、110，消防局人員於4分鐘內即趕至現場。由此可

知，開飯川食堂員工於第一時間發現系爭火災時，並未立

即通報新台茂公司；而由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

示，於開飯川食堂廚房蒸爐上方起火處經由管系1、排油

煙管主幹管1至台茂購物中心7樓洗滌機而排出濃煙，距離

系爭火災最初發生時間必然已經過一段期間，惟開飯川食

堂員工未於第一時間發現火災時立即通報，反而自行滅火

約10分鐘，方係使系爭火災延燒範圍擴大之主因，應堪認

定。準此，被告抗辯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延燒應負與

有過失之責任云云，實屬無稽。

　 3、另由前開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所示，系

爭火災自下午1時58分，經新台茂公司保全發現7樓西側外

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時起，至同日下午2時02

分，新台茂公司工務部人員於開飯川食堂現場確認火已撲

滅；同時將NINI餐廳廚房火苗撲滅，並由中控室關閉連接

開飯川食堂、NINI餐廳之水洗機，期間僅約莫5分鐘，對

照開飯川食堂員工自行滅火未先予通報之10分鐘期間，足

徵新台茂公司並無任何延誤導致系爭火災延燒範圍擴大之

行為，堪予認定。

（三）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

定，請求被告饗賓公司給付109萬9,788元、27萬4,947

元，均為有理由：

　 1、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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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

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

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

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於保險人履行賠償之義務

後，其損失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即當然移轉於

保險人，並於被保險人或保險人通知該第三人時，對於該

第三人發生效力（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901號判決意旨

參照）。

　 2、經查，原告已依系爭保險契約及保險公證人英商麥理倫國

際公證有限公司（McLarens）理算結果就新台茂公司因系

爭火災事故所生排油煙管、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135萬

1,333元及停業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為137萬4,735

元，分別由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各給付被保

險人新台茂公司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本院核酌保險公證人係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

從事於保險標的物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並

予證明之人，故其作成關於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

損金額之公證報告具有合理性與可信性，應屬可採。準

此，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主張於給付新台茂

公司前揭保險金額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後，依保

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各於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

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新台茂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損

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富邦產險公司109

萬9,788元、國泰產險公司27萬4,947元，均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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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提起本件損害賠償

訴訟，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9月10

日送達被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93

頁）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告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

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

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

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1

09萬9,788元及27萬4,947元，及均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

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

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

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

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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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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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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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67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蕙芳律師
被      告  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航  
訴訟代理人  李逸翔律師
            洗武雄  
            葉人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09萬9,7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27萬4,947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36萬6,596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9萬9,788元為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9萬1,649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萬4,947元為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饗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啓昌，於訴訟繫屬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毅航，此有被告饗賓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7頁)，被告於民國114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95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新台茂環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台茂公司）於111年12月21日向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產險公司）投保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11年12月18日中午12時起至112年12月18日中午12時止，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5-7 樓、B1、B2（下稱台茂購物中心），承保範圍為商業火災綜合保險，並於111年12月21日簽訂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單，由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產險公司）與富邦產險公司共同承保（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承保比例為原告富邦產險公司80％、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0％，約定台茂購物中心發生火災時，由原告負保險給付責任。被告饗賓公司與新台茂公司於110年5月24日簽訂台茂購物中心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新台茂公司承租台茂購物中心第6樓，櫃位編號6-01，面積約89.9坪之櫃位，專供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主題餐廳「開飯川食堂」，租賃期限為111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止。
（二）台茂購物中心6樓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起火原因為「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足認系爭火災係因被告向新台茂公司承租櫃位經營開飯川食堂，因員工烹飪時不慎產生之火星接觸排油煙口油汙所致，並因此延燒至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安裝在台茂購物中心6樓天花板內及延伸至7樓露臺天花板內總長55公尺之排油煙管（如附件一即系爭鑑定書第45頁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中標示排油煙管主幹管1，下稱排油煙管主幹管1，見本院卷二第51頁）及隔音層、消防與照明等財產之燒毀損害；另因系爭火災造成台茂購物中心6樓櫃位之開飯川食堂及隔壁之尼尼餐廳停業，使新台茂公司受有租金損失，經公證公司理算結果，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受有財產損失135萬1,333元及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137萬4,735元，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共保比例，已分別由原告富邦產險公司依約賠付109萬9,788元；由原告國泰產險公司依約賠付27萬4,947元予新台茂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得代位行使新台茂公司對於被告饗賓公司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保險法第53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險公司109萬9,7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7萬4,9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就系爭火災僅負重大過失責任；系爭租約第2條第3款雖約定：「乙方（即被告）對於租賃物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收益，其經營亦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等情，惟僅係重申民法第432條之規定，並未具體記載特約排除民法第434條規定之適用，被告與新台茂公司間既有系爭租約關係存在，則被告就承租範圍之失火責任應僅以重大過失責任為限。被告抗辯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範圍屬承租範圍，原告主張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範圍，非屬系爭租約之租賃範圍，顯不可採。蓋由附件一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排油煙管主幹管1為專供被告經營之開飯川食堂使用，更可證明排油煙管主幹管1係新台茂公司為履行租賃目的而提供予被告，故排油煙管主幹管1自屬租賃物一部分，應有民法第434條重大過失之適用。被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11日即112年3月15日，甫完成被告承租範圍內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之清潔維護工作，足認就系爭火災之發生，被告並無顯然欠缺普通人注意之重大過失存在，自無須負賠償責任。
（二）原告代位請求排油煙管主幹管1因系爭火災燒損所受損害，然排油煙管主幹管1所在位置並非系爭火災起火處，係因系爭火災延燒始燒損，然依系爭鑑定書所附系爭火災發生當日被告現場員工之談話筆錄可知，被告於發現系爭火災時，已立刻持滅火器朝排油煙管內部滅火，針對排油煙管之油類火災應變，已全然符合內政部消防署就火災發生之應變指引，即火災初萌時即先以滅火器滅火，後隨即啟動自動滅火設備，於火勢稍緩時立即通知新台茂公司人員及報案，並無延誤之情形，且被告現場員工於火災初步獲得控制後，立即報告並多次按下火災發信器，卻始終未聽到火災警報聲響，新台茂公司之消防設備是否於系爭火災事發時有充分作動，發揮火災示警效果亦有疑慮。另被告抗辯系爭火災起火點雖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處，然火勢之所以會延燒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整條排煙管燒損，乃係因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防火閘門遭人以角鐵撐住，致防火閘門無法正常運作阻止火勢蔓延，若系爭火災發生時，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防火閘門能順利關閉，火勢即可控制於特定範圍內，不致發生延燒之結果，而排油煙管主幹管1為新台茂公司所設置，是以，被告抗辯系爭火災因延燒而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與被告行為應無因果關係存在，被告對於系爭火災延燒而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所致之財產損害，自無須負賠償責任。
（三）退步言之，於系爭火災發生前，新台茂公司即有發現排油煙管主幹管1有漏油之情況，卻未即時進行清潔，致經年累積之油污，因排油煙管主幹管1管道下彎連接至由被告自行設置於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排油煙管管系1（如附件二即系爭鑑定書第47頁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中標示「管系1」之部分，下稱管系1，見本院卷二第53頁），由上而下經由開飯川食堂內之管系1流出接觸火源導致系爭火災發生，故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屬與有過失。原告係代位新台茂公司求償，自應承擔其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二第247-249頁）　　　　　
（一）新台茂公司於111年12月21日向原告富邦產險公司投保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11年12月18日中午12時起至112年12月18日中午12時止，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5-7 樓、B1、B2，承保範圍為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含保險標的物毀損、滅失及直接引起之租金損失），並於111年12月21日簽訂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單，由原告國泰產險公司與富邦產險公司共同承保，承保比例為原告富邦產險公司80％、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0％。
（二）被告饗賓公司與新台茂公司於110年5月24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標的為台茂購物中心第6樓，櫃位編號6-01，供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主題餐廳：「開飯川食堂」，租賃期限為111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
（三）台茂購物中心6樓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許發生系爭火災，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即系爭鑑定書）所示，起火戶（處）研判：「…，起火戶為桃園市○○區○○路0 段000 號6樓開飯川食堂，起火處為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起火原因研判：「…2、綜合分析與研判：勘查現場，發現起火處是在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火災時（前）緊鄰起火處之炒爐6廚師正在炒菜，排油煙口為啟動排風狀態，油煙會經由蒸爐之排油煙口吸入。勘查現場，發現炒菜區各排油煙口（管）均附著大量油汙，排油煙管主幹管1火災前並有漏油情形，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如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將可能引燃，進而引起火災，故研判起火原因以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另依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照片顯示，內部油汙碳化，並有大量油汙殘留。
（四）依保險公證人英商麥理倫國際公證有限公司（McLarens）就系爭火災之最初與最終報告所示，經理算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受有排油煙管、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135萬1,333元及停業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為137萬4,735元；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已分別依系爭保險契約各給付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
（五）依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新台茂公司中控防災通聯時序紀錄顯示，112年3月26日星期日現場時間13時58分：「保全幹部通知建物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工務部同仁隨即趕往現場查看。」；現場時間13時59分：「NINI餐廳店經理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現場時間14時2分：「1、中控室隨即派工務部人員前往現場查看，途經開飯餐廳發現廚房有煙霧竄出，隨即告知疏散店內員工及顧客，並通報中控室增派支援至現場協助。2、開飯說明：廚房蒸籠上方排油煙管有燃燒狀況，已使用滅火器先行滅火。工務部人員到達現場確認火已撲滅。3、另一批工務部人員偕同設管部人員至NINI餐廳廚房進行滅火將火勢撲滅，並通報中控室關閉開飯及NINI餐廳水洗機。」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被告是否須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對新台茂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所應負之責任是否僅限於重大過失責任？㈡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無與有過失？㈢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饗賓公司給付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須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對新台茂公司負抽象輕過失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本件原告承保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之範圍，非屬系爭租約之承租範圍：　　
　　⑴按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限，始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4條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如以特約約定承租人就輕過失之失火亦應負責，其特約並非無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02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民法第434條承租人就租賃物之失火責任僅以有重大過失為限始須負賠償責任，並可經由特約排除，使承租人就租賃物之失火責任亦負擔輕過失責任，則就非屬租賃物範圍之失火延燒，若承租人就該火災之發生違反一般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存在，即應就所造成之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甚明。
　　⑵依系爭鑑定書所附如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開飯川食堂廚房使用之排油煙管分為2個管系（參照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下分稱管系1、管系2）:①管系1：專供開飯川食堂廚房使用，由開飯川食堂廚房各排油煙口（炒爐5、6之排油煙口除外）連接天花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1，沿NINI餐廳廚房天花板上方至涮乃葉餐廳轉折向上，延伸至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②管系2：是開飯川食堂廚房與NINI餐廳廚房共用，由開飯川食堂廚房之炒爐5、6之排油煙口及NINI餐廳廚房各排油煙口，連接天花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2，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
　　⑶另依據被告饗賓公司之工程部協理高良易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陳稱：「我了解台茂購物中心開飯川食堂廚房排油煙管配置情形；開飯川食堂廚房上方排油煙管主要有2個管系。其中之一（管系1)是供洗滌區的洗碗機、冷盤區的煮麵機、炒菜區的爐口1、爐口2、爐口3、爐口4及蒸爐使用，我們配置該管系是由新台茂公司提供的排油煙管主幹管（靠近NINI餐廳）延伸。另一個管系（管系2)是供炒菜區的爐口5、爐口6使用。除了新台茂公司提供的排油煙管主幹管以外，都是我們配置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22頁）；佐以新台茂公司台茂購物中心經營管理顧問公司代表吳中賢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所述：「系爭火災主要造成開飯川食堂、NINI餐廳及涮乃葉餐廳上方的排油煙管及7樓戶外水洗機及風管有燒損；新台茂公司提供給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主幹管其中一個管系 是專供他們使用，主幹管末端位於開飯川食堂廚房（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中間），延伸經過NINI餐廳再到涮乃葉餐廳廚房向上轉折至7樓戶外水洗機。另一個排油煙管主幹管管系提供給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共同使用，主幹管末端位於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廚房，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的水洗機；開飯川食堂上方的電力設備及線路配置據我所知，是供照明及消防設備線路使用…」（見本院卷二第47-49頁）。
　　⑷另參系爭租約第2條明載租賃物為「台茂購物中心6樓櫃位編號6-01，面積約89.9坪（位置如附件一平面圖）專供承租人使用之區域」；佐以系爭租約第1條第5款將台茂購物中心之結構、未專供被告饗賓公司使用之區域界定為公共區域，新台茂公司就公共區域有所有權，於具正當理由時，得隨時限制公共區域之使用等情，此有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49-51頁）附卷可稽。
　　⑸準此，綜合上開證據資料可知，依附件一平面圖所示由新台茂公司設置提供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是從開飯川食堂延伸經過NINI餐廳廚房天花板上方至涮乃葉餐廳轉折向上，延伸至台茂購物中心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新台茂公司設置提供之排油煙管主幹管2則是由開飯川食堂廚房之炒爐5、6之排油煙口及NINI餐廳廚房各排油煙口，連接天花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2，再延伸至台茂購物中心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足徵排油煙管主幹管1、2均為新台茂公司所設置之台茂購物中心之排油煙管結構體，讓台茂購物中心6樓各承租櫃位餐廳之油煙可藉由排油煙管主幹管1、2分別連接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或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藉此清潔後再排出，應認屬系爭租約所約定之公共區域。是以，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經過之天花板內之照明及消防設備線路，並非系爭租約之承租標的範圍，應堪認定。復佐以原告提出之保險公證人就系爭火災之最初與最終報告所示，新台茂公司請求賠償項目包括遭燒毀之總長55公尺排油煙管，主要是在排氣管內側，隱藏在6樓及延伸至7樓露臺天花板內的排氣管等情（見本院卷第69-70頁），足認新台茂公司主張因系爭火災所致毀損者為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實堪認定。
　　⑹從而，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既非屬被告之承租範圍，則被告就上開部分因系爭火災所致之毀損，自無從據以主張僅依民法第434條負重大過失責任，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屬有據。
　 2、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被告饗賓公司所承租經營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
　　⑴依系爭鑑定書所示：起火戶（處）研判：「依據現場物品燃燒的嚴重性及火流的方向性，佐以人員證詞及影像證具綜合研判，起火戶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6樓開飯川食堂，起火處為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起火原因研判：「1.勘查現場時未發現有外人侵入引火、電氣因素引火、抽菸引火之跡證。2、綜合分析與研判：勘查現場，發現起火處是在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火災時（前）緊鄰起火處之炒爐6廚師正在炒菜，排油煙口為啟動排風狀態，油煙會經由蒸爐之排油煙口吸入。勘查現場，發現炒菜區各排油煙口（管）均附著大量油汙，排油煙管主幹管1火災前並有漏油情形，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如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將可能引燃，進而引起火災，故研判起火原因以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⑵另依開飯川食堂主廚林韋良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陳稱：「我最先看到有火的地方就在蒸爐上方隔油板内的排油煙口燃燒，也就是我現場所指證之位置，當時其它地方都還沒有火；火災發生前在廚房工作的有：廖文廣在炒爐6炒蔥爆牛肉，劉齊雲在炒爐5炒宮保雞丁，朱世鈞在炒爐3煮回甘酸菜魚，王巍勛、王亞凡及潘子豪在中島備料，蘇湘婕在冷盤區備料，我和陳莎琳在洗滌區洗碗；當時其餘爐口均未使用，剩下人員就在切菜、備料；火災 發生時（前）蒸爐有在蒸煮食物；火災時（前）炒菜區及蒸爐均為運轉狀態，主要由台茂購物中心控制開關；廖文廣是最先發現火災的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40頁）；另開飯川食堂廚師廖文廣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陳述：「發生火災時我在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炒 爐6料理，我看到蒸爐上方排油煙口有火，我才知道有火災發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1-43頁）。
　　⑶綜上所述，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被告饗賓公司所承租經營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即如附件二標示「蒸爐」所連接管系1之處，應堪採信。
　 3、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乃肇因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之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使用炒爐之明火所產生之火熱，接觸排油煙口（管)（即如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由開飯川食堂自行管理清潔之管系1、2）之油汙所致，進而燒毀與管系1相連接由新台茂公司所設置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相關消防、照明等設備：
　　⑴依系爭鑑定書就起火原因之研判結論即以排油煙口（管） 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對照系爭火災之起火處業經認定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而經由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拆除並檢視管系1排油煙管支管燒損情形，發現蒸爐上方排油煙口周邊有油汙殘存，排油煙口金屬嚴重受熱、變色，油汙嚴重碳化、燒失；蒸爐上方排油煙口延伸至天花板上方之排油煙管支管 西側（靠近主幹管1一側）外部隔熱層大部碳化、燒失，金屬嚴重變色、變形，内部油汙嚴重碳化；東側（靠近洗滌區一側）及南側(靠近冷盤區一側)排油煙管支管之外部隔熱層及金屬大致保持原色原貌，内部含有大量油汙殘留；且另依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照片顯示，內部油汙碳化，並有大量油汙殘留等情，此有系爭火災後所拍攝之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二第26頁、第95-99頁），故認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係開飯川食堂連接廚房洗滌區、炒爐1、2、3、4及蒸爐上方之排油煙口管系1內部堆積油汙，因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進而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⑵佐以管系1係由被告自行裝設、維護、保養；且系爭火災發生前（時），開飯川食堂炒爐3、5、6均正開火炒菜，同時蒸爐亦有在蒸煮食物；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及蒸爐均為運轉狀態等情，此有證人高良易、林韋良前開談話筆錄在卷可佐，足認系爭火災係因被告應負維護清潔責任之管系1內之油汙，因開飯川食堂炒爐、蒸爐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均在運轉所產生之明火、熱氣碰觸上方之排油煙口油汙而引起系爭火災，顯見被告就管系1油汙之清潔保養未確實，及使用炒爐、蒸爐不當均為造成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雖被告抗辯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之112年3月15日，甫完成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即管系1、2之清潔維護工作，並提出駿泰清潔社之估價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29-130頁），然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管系1之內部照片所見，管系1連接蒸爐上方之排油煙管內部油汙嚴重炭化、管系1靠近東側洗滌區排油煙管內部含有大量油汙殘留等情（見本院卷二第95-99頁），足徵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管系1排油煙管，縱使於112年3月15日經過清潔，依開飯川食堂以大火爆炒菜品之使用習慣及營業時間來客數之頻繁等情，於經過約11日即系爭火災112年3月26日發生前，管系1排油煙管內部已然堆積滿大量油汙，應堪認定。是以，被告本應依開飯川食堂營業時間營業額之多寡，增加其清潔保養之頻率，尚不得以11日前已清潔為由，抗辯就管系1排油煙管之維護、清潔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就管系1之清潔保養未確實，及使用炒爐、蒸爐不當，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過失，應屬有據。
　　⑶被告另抗辯於系爭火災發生前，排油煙管主幹管1即有漏油之情況，因新台茂公司未就排油煙管主幹管1即時進行清潔，使導致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順著管線由上而下流入管系1接觸火源導致系爭火災發生等語。然查，如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管系1、2排油煙管，是由被告自行裝設以連接新台茂公司所裝設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2，並連接末端之水洗機及排風機後排出於建築物等情，此有系爭鑑定書在卷可參；佐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製作如附件一、二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可知，被告於開飯川食堂廚房內裝設之管系1、2排油煙管為整體排油煙設備之終端且為預設排油煙路徑之起點，管系1連接排油煙管主幹管1後，排油煙管主幹管1經NINI餐廳、涮乃葉餐廳向上彎折至至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管系2連接排油煙管主幹管2後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即管系1、2與排油煙管主幹管1、2連結後，再一路向另一終端各經水洗機、排油煙機之處理後排放至戶外，亦有系爭鑑定書如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可證（見本院卷二第51頁、第53頁）。準此，依附件一、二排油煙管設施之配置，系爭火災起火處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口（管）處，而蒸爐上方排煙油口（管）即管系1，係自洗滌區、連接炒爐1、2、3、4後連接蒸爐，再通過冰箱上方轉折與排油煙管主幹管1連接，顯然管系1所連接之處為排油煙路徑之起始點之，且管系1連接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僅專供開飯川食堂使用，於系爭火災起火處前復全然未有與其他店家設置之排油煙支管併交匯之情形下，系爭火災之起火處唯一熱源，應僅為被告向新台茂公司所承租用以經營開飯川食堂廚房當日使用中之炒爐、蒸爐，且在上揭排油煙路徑之安排運作下(即起火處乃排煙始點，順向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後，再經水洗機、排風機處理排出)；且於系爭火災發生前炒爐、蒸爐均為運轉狀態，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更不可能得以「逆風前行」與蒸爐、炒爐正在使用之明火、熱源相碰觸，換言之，開飯川食堂油煙之抽排方向係由東向西方向抽排，是系爭火災之肇因熱源，應僅有開飯川食堂於火災發生前正在使用之蒸爐、炒爐，自堪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與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告上開抗辯，洵屬無據。
　 4、從而，被告經營之開飯川食堂廚房內由被告自行設置之管系1排油煙管內，因被告疏於清潔維護致堆積油汙，且開飯川食堂員工於炒菜使用炒爐明火及蒸爐所產生之火熱，與管系1排油煙口油污接觸引燃系爭火災；復因系爭火災發生前，開飯川食堂炒爐、蒸爐之排油煙口均為啟動排風狀態，而依附件二所示排油煙抽排方向係由東向西排放，系爭火災自起火處即蒸爐上方管系1向西延燒，進而延燒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照明、消防設備，此乃系爭火災依油煙抽排方式所造成合於物理現象之延燒結果，準此，被告所為對系爭火災之發生即屬有過失，且與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因此造成新台茂公司所有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附近之消防、照明設備之燒毀及因系爭火災所生之租金損失，被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均應對新台茂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堪予認定。
（二）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過失：
　 1、被告另抗辯新台茂公司於排油煙管主幹管1排油煙管內設有如本院卷二第96-95頁照片所示之角鐵，致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防火閘門未運作，使導致系爭火災延燒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等語。然查，經本院於114年4月14日函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詢問系爭鑑定書所拍攝如本院卷二第96-95頁所示照片，是否可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有遭人放置角鐵，阻擋防火閘門運作之情形；及上開情況與系爭火災延燒之關係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3頁）；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於114年4月18日回函表示，系爭鑑定書所示如本院卷二第96-95頁照片，為該局於系爭火災後第二次勘查會同開飯川食堂人員進行拍攝，管系1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防火閘門之燃燒後樣貌，至於火災發前是否有遭人放置角鐵而影響運作，非其業管範圍等情，此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上開回函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56-266頁）。另由本院卷二第96-97頁照片編號66、67所示，實無從看出有被告所述角鐵之存在，蓋編號66照片被告所指疑似角鐵之部位；對照以同一方向所拍攝同為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防火閘門燃燒後樣貌之編號67照片所示，即未見有如編號66照片被告所指疑似角鐵部分之存在，是尚無法僅憑上開照片逕予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有放置角鐵之事實，自更無從推論新台茂公司有於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放置角鐵一情，則被告上開抗辯，自屬無據，應非可採。
　 2、被告復抗辯被告所屬開飯川食堂現場員工於火災初步獲得控制後，立即報告並多次按下火災發信器，新台茂公司之消防設備未運作使導致系爭火災延燒云云。惟查，依兩造所不爭執如本院卷一第139-140頁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所示，新台茂公司保全幹部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通知台茂購物中心建物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隨即於同日下午1時59分由NINI餐廳店經理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新台茂公司中控室隨即於下午2時通報119、110；下午2時02分：新台茂公司中控室隨即派工務部人員前往現場查看，途經開飯川食堂餐廳發現廚房有煙霧竄出，隨即告知疏散店內員工及顧客，並通報中控室增派支援至現場協助；隨後於下午2時04分消防局人員即抵達現場，於下午2時06分佈水線降溫防止復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40頁）；參以開飯川食堂主廚林韋良、廚師廖文廣之談話筆錄陳稱：「火災後立即拿滅火器朝抽油煙管内部滅火」、「我看見廚房内的簡易自動滅火設備都有作動，這段時間大概過了3-5分鐘；接著我看見冰箱上方的天花板内有火在燒，我使用2支乾粉滅火器，直接朝天花板有火的地方噴，噴完之後就沒看到火，我覺得應該是熄滅了，這段過程大概過了 5分鐘左右；」、「得知火災後我立刻喊主廚旁的師傅，請他叫主廚來處理，主廚聽到以後就馬上跑到我所在的位置，先叫我們全部的人離開廚房，我有看到主廚有拿廚房的滅火器滅 火，我們其他人都在外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頁、第39頁、第42頁）。而系爭火災之起火處係在開飯川食堂廚房蒸爐上方之排油煙口，業如前述。然新台茂公司最先係經由保全幹部發現台茂購物中心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之異常情況後，隨即由NINI餐廳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NINI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新台茂公司中控台人員旋即於下午2時通報119、110，消防局人員於4分鐘內即趕至現場。由此可知，開飯川食堂員工於第一時間發現系爭火災時，並未立即通報新台茂公司；而由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於開飯川食堂廚房蒸爐上方起火處經由管系1、排油煙管主幹管1至台茂購物中心7樓洗滌機而排出濃煙，距離系爭火災最初發生時間必然已經過一段期間，惟開飯川食堂員工未於第一時間發現火災時立即通報，反而自行滅火約10分鐘，方係使系爭火災延燒範圍擴大之主因，應堪認定。準此，被告抗辯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延燒應負與有過失之責任云云，實屬無稽。
　 3、另由前開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所示，系爭火災自下午1時58分，經新台茂公司保全發現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時起，至同日下午2時02分，新台茂公司工務部人員於開飯川食堂現場確認火已撲滅；同時將NINI餐廳廚房火苗撲滅，並由中控室關閉連接開飯川食堂、NINI餐廳之水洗機，期間僅約莫5分鐘，對照開飯川食堂員工自行滅火未先予通報之10分鐘期間，足徵新台茂公司並無任何延誤導致系爭火災延燒範圍擴大之行為，堪予認定。
（三）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饗賓公司給付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均為有理由：
　 1、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於保險人履行賠償之義務後，其損失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即當然移轉於保險人，並於被保險人或保險人通知該第三人時，對於該第三人發生效力（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90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已依系爭保險契約及保險公證人英商麥理倫國際公證有限公司（McLarens）理算結果就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所生排油煙管、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135萬1,333元及停業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為137萬4,735元，分別由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各給付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核酌保險公證人係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從事於保險標的物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並予證明之人，故其作成關於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金額之公證報告具有合理性與可信性，應屬可採。準此，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主張於給付新台茂公司前揭保險金額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後，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各於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新台茂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富邦產險公司109萬9,788元、國泰產險公司27萬4,947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提起本件損害賠償訴訟，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9月10日送達被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93頁）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告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109萬9,788元及27萬4,947元，及均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67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蕙芳律師

被      告  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航  

訴訟代理人  李逸翔律師

            洗武雄  

            葉人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09萬9,7

    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27萬

    4,947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

    36萬6,596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

    幣109萬9,788元為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新

    臺幣9萬1,649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27萬4,947元為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饗賓餐旅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饗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啓昌，於

    訴訟繫屬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毅航，此有被告饗賓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7頁)，被告

    於民國114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95頁)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新台茂環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台茂公司）於11

      1年12月21日向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

      邦產險公司）投保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約定保險

      期間自111年12月18日中午12時起至112年12月18日中午12

      時止，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5-

      7 樓、B1、B2（下稱台茂購物中心），承保範圍為商業火

      災綜合保險，並於111年12月21日簽訂富邦產物商業火災

      綜合保險單，由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國泰產險公司）與富邦產險公司共同承保（下稱系爭保

      險契約），承保比例為原告富邦產險公司80％、原告國泰

      產險公司20％，約定台茂購物中心發生火災時，由原告負

      保險給付責任。被告饗賓公司與新台茂公司於110年5月24

      日簽訂台茂購物中心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新台

      茂公司承租台茂購物中心第6樓，櫃位編號6-01，面積約8

      9.9坪之櫃位，專供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主題餐廳「開飯川

      食堂」，租賃期限為111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止。

（二）台茂購物中心6樓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許發生火災

      （下稱系爭火災），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6樓

      「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

      ；起火原因為「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

      火災」，足認系爭火災係因被告向新台茂公司承租櫃位經

      營開飯川食堂，因員工烹飪時不慎產生之火星接觸排油煙

      口油汙所致，並因此延燒至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安裝在台

      茂購物中心6樓天花板內及延伸至7樓露臺天花板內總長55

      公尺之排油煙管（如附件一即系爭鑑定書第45頁所示火災

      現場平面圖中標示排油煙管主幹管1，下稱排油煙管主幹

      管1，見本院卷二第51頁）及隔音層、消防與照明等財產

      之燒毀損害；另因系爭火災造成台茂購物中心6樓櫃位之

      開飯川食堂及隔壁之尼尼餐廳停業，使新台茂公司受有租

      金損失，經公證公司理算結果，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受

      有財產損失135萬1,333元及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13

      7萬4,735元，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共保比例，已分別由原

      告富邦產險公司依約賠付109萬9,788元；由原告國泰產險

      公司依約賠付27萬4,947元予新台茂公司，依保險法第53

      條第1項之規定，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原告富邦產險公司

      、國泰產險公司得代位行使新台茂公司對於被告饗賓公司

      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保險法第53條、

      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險公司109萬9,788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給付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7萬4,947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就系爭火災僅負重大過失責任；系爭租約第2條第3款

      雖約定：「乙方（即被告）對於租賃物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使用收益，其經營亦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等情，惟

      僅係重申民法第432條之規定，並未具體記載特約排除民

      法第434條規定之適用，被告與新台茂公司間既有系爭租

      約關係存在，則被告就承租範圍之失火責任應僅以重大過

      失責任為限。被告抗辯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範圍屬承租範

      圍，原告主張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範圍，非屬系爭租約之

      租賃範圍，顯不可採。蓋由附件一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

      排油煙管主幹管1為專供被告經營之開飯川食堂使用，更

      可證明排油煙管主幹管1係新台茂公司為履行租賃目的而

      提供予被告，故排油煙管主幹管1自屬租賃物一部分，應

      有民法第434條重大過失之適用。被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1

      1日即112年3月15日，甫完成被告承租範圍內開飯川食堂

      之排油煙管之清潔維護工作，足認就系爭火災之發生，被

      告並無顯然欠缺普通人注意之重大過失存在，自無須負賠

      償責任。

（二）原告代位請求排油煙管主幹管1因系爭火災燒損所受損害

      ，然排油煙管主幹管1所在位置並非系爭火災起火處，係

      因系爭火災延燒始燒損，然依系爭鑑定書所附系爭火災發

      生當日被告現場員工之談話筆錄可知，被告於發現系爭火

      災時，已立刻持滅火器朝排油煙管內部滅火，針對排油煙

      管之油類火災應變，已全然符合內政部消防署就火災發生

      之應變指引，即火災初萌時即先以滅火器滅火，後隨即啟

      動自動滅火設備，於火勢稍緩時立即通知新台茂公司人員

      及報案，並無延誤之情形，且被告現場員工於火災初步獲

      得控制後，立即報告並多次按下火災發信器，卻始終未聽

      到火災警報聲響，新台茂公司之消防設備是否於系爭火災

      事發時有充分作動，發揮火災示警效果亦有疑慮。另被告

      抗辯系爭火災起火點雖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

      排油煙口處，然火勢之所以會延燒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整

      條排煙管燒損，乃係因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防火閘門遭

      人以角鐵撐住，致防火閘門無法正常運作阻止火勢蔓延，

      若系爭火災發生時，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防火閘門能順

      利關閉，火勢即可控制於特定範圍內，不致發生延燒之結

      果，而排油煙管主幹管1為新台茂公司所設置，是以，被

      告抗辯系爭火災因延燒而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與被告

      行為應無因果關係存在，被告對於系爭火災延燒而燒毀排

      油煙管主幹管1所致之財產損害，自無須負賠償責任。

（三）退步言之，於系爭火災發生前，新台茂公司即有發現排油

      煙管主幹管1有漏油之情況，卻未即時進行清潔，致經年

      累積之油污，因排油煙管主幹管1管道下彎連接至由被告

      自行設置於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排油煙管管系1（如附件

      二即系爭鑑定書第47頁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中標示「管系

      1」之部分，下稱管系1，見本院卷二第53頁），由上而下

      經由開飯川食堂內之管系1流出接觸火源導致系爭火災發

      生，故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屬與有過失。原告

      係代位新台茂公司求償，自應承擔其與有過失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二第247-249頁）　　　　　

（一）新台茂公司於111年12月21日向原告富邦產險公司投保富

      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11年12月18

      日中午12時起至112年12月18日中午12時止，保險標的物

      所在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5-7 樓、B1、B2，承

      保範圍為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含保險標的物毀損、滅失及

      直接引起之租金損失），並於111年12月21日簽訂富邦產

      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單，由原告國泰產險公司與富邦產險

      公司共同承保，承保比例為原告富邦產險公司80％、原告

      國泰產險公司20％。

（二）被告饗賓公司與新台茂公司於110年5月24日簽訂系爭租約

      ，約定租賃標的為台茂購物中心第6樓，櫃位編號6-01，

      供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主題餐廳：「開飯川食堂」，租賃期

      限為111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

（三）台茂購物中心6樓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許發生系爭

      火災，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即系爭

      鑑定書）所示，起火戶（處）研判：「…，起火戶為桃園

      市○○區○○路0 段000 號6樓開飯川食堂，起火處為112號6

      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

      ；起火原因研判：「…2、綜合分析與研判：勘查現場，發

      現起火處是在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

      油煙口（管）處。火災時（前）緊鄰起火處之炒爐6廚師

      正在炒菜，排油煙口為啟動排風狀態，油煙會經由蒸爐之

      排油煙口吸入。勘查現場，發現炒菜區各排油煙口（管）

      均附著大量油汙，排油煙管主幹管1火災前並有漏油情形

      ，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如接觸排油煙口（管）

      之油汙將可能引燃，進而引起火災，故研判起火原因以排

      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另依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

      ）處照片顯示，內部油汙碳化，並有大量油汙殘留。

（四）依保險公證人英商麥理倫國際公證有限公司（McLarens）

      就系爭火災之最初與最終報告所示，經理算被保險人新台

      茂公司因系爭火災受有排油煙管、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

      135萬1,333元及停業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為137萬4

      ,735元；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已分別依系爭

      保險契約各給付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109萬9,788元、27萬

      4,947元。

（五）依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新台茂公司中

      控防災通聯時序紀錄顯示，112年3月26日星期日現場時間

      13時58分：「保全幹部通知建物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

      口冒出大量煙霧，工務部同仁隨即趕往現場查看。」；現

      場時間13時59分：「NINI餐廳店經理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

      員，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現場時間14時2分：「1、中

      控室隨即派工務部人員前往現場查看，途經開飯餐廳發現

      廚房有煙霧竄出，隨即告知疏散店內員工及顧客，並通報

      中控室增派支援至現場協助。2、開飯說明：廚房蒸籠上

      方排油煙管有燃燒狀況，已使用滅火器先行滅火。工務部

      人員到達現場確認火已撲滅。3、另一批工務部人員偕同

      設管部人員至NINI餐廳廚房進行滅火將火勢撲滅，並通報

      中控室關閉開飯及NINI餐廳水洗機。」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被告是否須就系爭火災所生

    之損害，對新台茂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所應

    負之責任是否僅限於重大過失責任？㈡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

    災之發生有無與有過失？㈢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

    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饗賓公司給付109萬9,7

    88元、27萬4,947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須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對新台茂公司負抽象輕過

      失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本件原告承保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

      失之範圍，非屬系爭租約之承租範圍：　　

　　⑴按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以承租人有重大

      過失為限，始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4條

      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如以特約約定承租人就輕過失之失

      火亦應負責，其特約並非無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2002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

      民法第434條承租人就租賃物之失火責任僅以有重大過失

      為限始須負賠償責任，並可經由特約排除，使承租人就租

      賃物之失火責任亦負擔輕過失責任，則就非屬租賃物範圍

      之失火延燒，若承租人就該火災之發生違反一般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存在，即應就所造成之損害負侵權

      行為賠償責任甚明。

　　⑵依系爭鑑定書所附如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開

      飯川食堂廚房使用之排油煙管分為2個管系（參照附件二

      火災現場平面圖，下分稱管系1、管系2）:①管系1：專供

      開飯川食堂廚房使用，由開飯川食堂廚房各排油煙口（炒

      爐5、6之排油煙口除外）連接天花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

      主幹管1，沿NINI餐廳廚房天花板上方至涮乃葉餐廳轉折

      向上，延伸至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②管系2：是開飯川

      食堂廚房與NINI餐廳廚房共用，由開飯川食堂廚房之炒爐

      5、6之排油煙口及NINI餐廳廚房各排油煙口，連接天花板

      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2，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

      機。

　　⑶另依據被告饗賓公司之工程部協理高良易於桃園市政府消

      防局談話筆錄陳稱：「我了解台茂購物中心開飯川食堂廚

      房排油煙管配置情形；開飯川食堂廚房上方排油煙管主要

      有2個管系。其中之一（管系1)是供洗滌區的洗碗機、冷

      盤區的煮麵機、炒菜區的爐口1、爐口2、爐口3、爐口4及

      蒸爐使用，我們配置該管系是由新台茂公司提供的排油煙

      管主幹管（靠近NINI餐廳）延伸。另一個管系（管系2)是

      供炒菜區的爐口5、爐口6使用。除了新台茂公司提供的排

      油煙管主幹管以外，都是我們配置的。」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31-22頁）；佐以新台茂公司台茂購物中心經營管理

      顧問公司代表吳中賢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所述：

      「系爭火災主要造成開飯川食堂、NINI餐廳及涮乃葉餐廳

      上方的排油煙管及7樓戶外水洗機及風管有燒損；新台茂

      公司提供給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主幹管其中一個管系 

      是專供他們使用，主幹管末端位於開飯川食堂廚房（開飯

      川食堂及NINI餐廳中間），延伸經過NINI餐廳再到涮乃葉

      餐廳廚房向上轉折至7樓戶外水洗機。另一個排油煙管主

      幹管管系提供給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共同使用，主幹管

      末端位於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廚房，延伸至6樓空調機

      房的水洗機；開飯川食堂上方的電力設備及線路配置據我

      所知，是供照明及消防設備線路使用…」（見本院卷二第4

      7-49頁）。

　　⑷另參系爭租約第2條明載租賃物為「台茂購物中心6樓櫃位

      編號6-01，面積約89.9坪（位置如附件一平面圖）專供承

      租人使用之區域」；佐以系爭租約第1條第5款將台茂購物

      中心之結構、未專供被告饗賓公司使用之區域界定為公共

      區域，新台茂公司就公共區域有所有權，於具正當理由時

      ，得隨時限制公共區域之使用等情，此有系爭租約（見本

      院卷第49-51頁）附卷可稽。

　　⑸準此，綜合上開證據資料可知，依附件一平面圖所示由新

      台茂公司設置提供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是從開飯川食堂延

      伸經過NINI餐廳廚房天花板上方至涮乃葉餐廳轉折向上，

      延伸至台茂購物中心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新台茂公司

      設置提供之排油煙管主幹管2則是由開飯川食堂廚房之炒

      爐5、6之排油煙口及NINI餐廳廚房各排油煙口，連接天花

      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2，再延伸至台茂購物中心6

      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足徵排油煙管主幹管1、2均為新台

      茂公司所設置之台茂購物中心之排油煙管結構體，讓台茂

      購物中心6樓各承租櫃位餐廳之油煙可藉由排油煙管主幹

      管1、2分別連接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或6樓空調機房之水

      洗機，藉此清潔後再排出，應認屬系爭租約所約定之公共

      區域。是以，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經過之天花板內之照

      明及消防設備線路，並非系爭租約之承租標的範圍，應堪

      認定。復佐以原告提出之保險公證人就系爭火災之最初與

      最終報告所示，新台茂公司請求賠償項目包括遭燒毀之總

      長55公尺排油煙管，主要是在排氣管內側，隱藏在6樓及

      延伸至7樓露臺天花板內的排氣管等情（見本院卷第69-70

      頁），足認新台茂公司主張因系爭火災所致毀損者為排油

      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實堪認定。

　　⑹從而，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既非屬

      被告之承租範圍，則被告就上開部分因系爭火災所致之毀

      損，自無從據以主張僅依民法第434條負重大過失責任，

      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

      明系統，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屬有據。

　 2、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被告饗賓公司所承租經營開飯川食堂

      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

　　⑴依系爭鑑定書所示：起火戶（處）研判：「依據現場物品

      燃燒的嚴重性及火流的方向性，佐以人員證詞及影像證具

      綜合研判，起火戶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6樓開飯川

      食堂，起火處為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

      排油煙口（管）處。」；起火原因研判：「1.勘查現場時

      未發現有外人侵入引火、電氣因素引火、抽菸引火之跡證

      。2、綜合分析與研判：勘查現場，發現起火處是在開飯

      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火災時（

      前）緊鄰起火處之炒爐6廚師正在炒菜，排油煙口為啟動

      排風狀態，油煙會經由蒸爐之排油煙口吸入。勘查現場，

      發現炒菜區各排油煙口（管）均附著大量油汙，排油煙管

      主幹管1火災前並有漏油情形，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

      之火熱如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將可能引燃，進而引

      起火災，故研判起火原因以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

      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⑵另依開飯川食堂主廚林韋良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

      中陳稱：「我最先看到有火的地方就在蒸爐上方隔油板内

      的排油煙口燃燒，也就是我現場所指證之位置，當時其它

      地方都還沒有火；火災發生前在廚房工作的有：廖文廣在

      炒爐6炒蔥爆牛肉，劉齊雲在炒爐5炒宮保雞丁，朱世鈞在

      炒爐3煮回甘酸菜魚，王巍勛、王亞凡及潘子豪在中島備

      料，蘇湘婕在冷盤區備料，我和陳莎琳在洗滌區洗碗；當

      時其餘爐口均未使用，剩下人員就在切菜、備料；火災 

      發生時（前）蒸爐有在蒸煮食物；火災時（前）炒菜區及

      蒸爐均為運轉狀態，主要由台茂購物中心控制開關；廖文

      廣是最先發現火災的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40頁）

      ；另開飯川食堂廚師廖文廣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

      中陳述：「發生火災時我在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炒 爐6

      料理，我看到蒸爐上方排油煙口有火，我才知道有火災發

      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1-43頁）。

　　⑶綜上所述，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被告饗賓公司所承租經營

      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即如附件二標

      示「蒸爐」所連接管系1之處，應堪採信。

　 3、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乃肇因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之開飯川

      食堂廚房炒菜區使用炒爐之明火所產生之火熱，接觸排油

      煙口（管)（即如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由開飯川

      食堂自行管理清潔之管系1、2）之油汙所致，進而燒毀與

      管系1相連接由新台茂公司所設置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

      周圍之相關消防、照明等設備：

　　⑴依系爭鑑定書就起火原因之研判結論即以排油煙口（管） 

      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對照系爭火

      災之起火處業經認定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

      煙油管處；而經由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拆除並檢視管系1排

      油煙管支管燒損情形，發現蒸爐上方排油煙口周邊有油汙

      殘存，排油煙口金屬嚴重受熱、變色，油汙嚴重碳化、燒

      失；蒸爐上方排油煙口延伸至天花板上方之排油煙管支管

       西側（靠近主幹管1一側）外部隔熱層大部碳化、燒失，

      金屬嚴重變色、變形，内部油汙嚴重碳化；東側（靠近洗

      滌區一側）及南側(靠近冷盤區一側)排油煙管支管之外部

      隔熱層及金屬大致保持原色原貌，内部含有大量油汙殘留

      ；且另依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

      處照片顯示，內部油汙碳化，並有大量油汙殘留等情，此

      有系爭火災後所拍攝之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二第26頁、第

      95-99頁），故認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係開飯川食堂連接

      廚房洗滌區、炒爐1、2、3、4及蒸爐上方之排油煙口管系

      1內部堆積油汙，因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接觸

      排油煙口（管）之油汙進而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⑵佐以管系1係由被告自行裝設、維護、保養；且系爭火災發

      生前（時），開飯川食堂炒爐3、5、6均正開火炒菜，同

      時蒸爐亦有在蒸煮食物；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及蒸爐均

      為運轉狀態等情，此有證人高良易、林韋良前開談話筆錄

      在卷可佐，足認系爭火災係因被告應負維護清潔責任之管

      系1內之油汙，因開飯川食堂炒爐、蒸爐於系爭火災發生

      前均在運轉所產生之明火、熱氣碰觸上方之排油煙口油汙

      而引起系爭火災，顯見被告就管系1油汙之清潔保養未確

      實，及使用炒爐、蒸爐不當均為造成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

      。雖被告抗辯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之112年3月15日，甫完成

      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即管系1、2之清潔維護工作，並提

      出駿泰清潔社之估價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29-130頁）

      ，然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管系1之內

      部照片所見，管系1連接蒸爐上方之排油煙管內部油汙嚴

      重炭化、管系1靠近東側洗滌區排油煙管內部含有大量油

      汙殘留等情（見本院卷二第95-99頁），足徵開飯川食堂

      廚房內之管系1排油煙管，縱使於112年3月15日經過清潔

      ，依開飯川食堂以大火爆炒菜品之使用習慣及營業時間來

      客數之頻繁等情，於經過約11日即系爭火災112年3月26日

      發生前，管系1排油煙管內部已然堆積滿大量油汙，應堪

      認定。是以，被告本應依開飯川食堂營業時間營業額之多

      寡，增加其清潔保養之頻率，尚不得以11日前已清潔為由

      ，抗辯就管系1排油煙管之維護、清潔已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就管系1之清潔保養未確

      實，及使用炒爐、蒸爐不當，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過失

      ，應屬有據。

　　⑶被告另抗辯於系爭火災發生前，排油煙管主幹管1即有漏油

      之情況，因新台茂公司未就排油煙管主幹管1即時進行清

      潔，使導致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順著管線由上而下

      流入管系1接觸火源導致系爭火災發生等語。然查，如附

      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管系1、2

      排油煙管，是由被告自行裝設以連接新台茂公司所裝設之

      排油煙管主幹管1、2，並連接末端之水洗機及排風機後排

      出於建築物等情，此有系爭鑑定書在卷可參；佐以桃園市

      政府消防局所製作如附件一、二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可知

      ，被告於開飯川食堂廚房內裝設之管系1、2排油煙管為整

      體排油煙設備之終端且為預設排油煙路徑之起點，管系1

      連接排油煙管主幹管1後，排油煙管主幹管1經NINI餐廳、

      涮乃葉餐廳向上彎折至至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管系2連

      接排油煙管主幹管2後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即管

      系1、2與排油煙管主幹管1、2連結後，再一路向另一終端

      各經水洗機、排油煙機之處理後排放至戶外，亦有系爭鑑

      定書如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可證（見本院卷二第51

      頁、第53頁）。準此，依附件一、二排油煙管設施之配置

      ，系爭火災起火處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

      油口（管）處，而蒸爐上方排煙油口（管）即管系1，係

      自洗滌區、連接炒爐1、2、3、4後連接蒸爐，再通過冰箱

      上方轉折與排油煙管主幹管1連接，顯然管系1所連接之處

      為排油煙路徑之起始點之，且管系1連接之排油煙管主幹

      管1僅專供開飯川食堂使用，於系爭火災起火處前復全然

      未有與其他店家設置之排油煙支管併交匯之情形下，系爭

      火災之起火處唯一熱源，應僅為被告向新台茂公司所承租

      用以經營開飯川食堂廚房當日使用中之炒爐、蒸爐，且在

      上揭排油煙路徑之安排運作下(即起火處乃排煙始點，順

      向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後，再經水洗機、排風機處理排出)

      ；且於系爭火災發生前炒爐、蒸爐均為運轉狀態，排油煙

      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更不可能得以「逆風前行」與蒸爐、

      炒爐正在使用之明火、熱源相碰觸，換言之，開飯川食堂

      油煙之抽排方向係由東向西方向抽排，是系爭火災之肇因

      熱源，應僅有開飯川食堂於火災發生前正在使用之蒸爐、

      炒爐，自堪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與系爭火

      災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告上開抗辯，洵屬無

      據。

　 4、從而，被告經營之開飯川食堂廚房內由被告自行設置之管

      系1排油煙管內，因被告疏於清潔維護致堆積油汙，且開

      飯川食堂員工於炒菜使用炒爐明火及蒸爐所產生之火熱，

      與管系1排油煙口油污接觸引燃系爭火災；復因系爭火災

      發生前，開飯川食堂炒爐、蒸爐之排油煙口均為啟動排風

      狀態，而依附件二所示排油煙抽排方向係由東向西排放，

      系爭火災自起火處即蒸爐上方管系1向西延燒，進而延燒

      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照明、消防設備，此乃系

      爭火災依油煙抽排方式所造成合於物理現象之延燒結果，

      準此，被告所為對系爭火災之發生即屬有過失，且與系爭

      火災事故之發生，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因此造成新台茂公

      司所有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附近之消防、照明設備之

      燒毀及因系爭火災所生之租金損失，被告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規定，均應對新台茂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堪予認

      定。

（二）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過失：

　 1、被告另抗辯新台茂公司於排油煙管主幹管1排油煙管內設

      有如本院卷二第96-95頁照片所示之角鐵，致排油煙管主

      幹管1之防火閘門未運作，使導致系爭火災延燒燒毀排油

      煙管主幹管1等語。然查，經本院於114年4月14日函詢桃

      園市政府消防局詢問系爭鑑定書所拍攝如本院卷二第96-9

      5頁所示照片，是否可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有遭人放置

      角鐵，阻擋防火閘門運作之情形；及上開情況與系爭火災

      延燒之關係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3頁）；經桃園市政府

      消防局於114年4月18日回函表示，系爭鑑定書所示如本院

      卷二第96-95頁照片，為該局於系爭火災後第二次勘查會

      同開飯川食堂人員進行拍攝，管系1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

      部防火閘門之燃燒後樣貌，至於火災發前是否有遭人放置

      角鐵而影響運作，非其業管範圍等情，此有桃園市政府消

      防局上開回函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56-266頁）。另由本

      院卷二第96-97頁照片編號66、67所示，實無從看出有被

      告所述角鐵之存在，蓋編號66照片被告所指疑似角鐵之部

      位；對照以同一方向所拍攝同為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防

      火閘門燃燒後樣貌之編號67照片所示，即未見有如編號66

      照片被告所指疑似角鐵部分之存在，是尚無法僅憑上開照

      片逕予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有放置角鐵之事實，自

      更無從推論新台茂公司有於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放置角

      鐵一情，則被告上開抗辯，自屬無據，應非可採。

　 2、被告復抗辯被告所屬開飯川食堂現場員工於火災初步獲得

      控制後，立即報告並多次按下火災發信器，新台茂公司之

      消防設備未運作使導致系爭火災延燒云云。惟查，依兩造

      所不爭執如本院卷一第139-140頁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

      警發報設備時序所示，新台茂公司保全幹部於112年3月26

      日下午1時58分通知台茂購物中心建物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

      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隨即於同日下午1時59分由NINI餐

      廳店經理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

      新台茂公司中控室隨即於下午2時通報119、110；下午2時

      02分：新台茂公司中控室隨即派工務部人員前往現場查看

      ，途經開飯川食堂餐廳發現廚房有煙霧竄出，隨即告知疏

      散店內員工及顧客，並通報中控室增派支援至現場協助；

      隨後於下午2時04分消防局人員即抵達現場，於下午2時06

      分佈水線降溫防止復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40頁）；參

      以開飯川食堂主廚林韋良、廚師廖文廣之談話筆錄陳稱：

      「火災後立即拿滅火器朝抽油煙管内部滅火」、「我看見

      廚房内的簡易自動滅火設備都有作動，這段時間大概過了

      3-5分鐘；接著我看見冰箱上方的天花板内有火在燒，我

      使用2支乾粉滅火器，直接朝天花板有火的地方噴，噴完

      之後就沒看到火，我覺得應該是熄滅了，這段過程大概過

      了 5分鐘左右；」、「得知火災後我立刻喊主廚旁的師傅

      ，請他叫主廚來處理，主廚聽到以後就馬上跑到我所在的

      位置，先叫我們全部的人離開廚房，我有看到主廚有拿廚

      房的滅火器滅 火，我們其他人都在外面。」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35頁、第39頁、第42頁）。而系爭火災之起火處

      係在開飯川食堂廚房蒸爐上方之排油煙口，業如前述。然

      新台茂公司最先係經由保全幹部發現台茂購物中心7樓西

      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之異常情況後，隨即由

      NINI餐廳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NINI廚房天花板上方起

      火，新台茂公司中控台人員旋即於下午2時通報119、110

      ，消防局人員於4分鐘內即趕至現場。由此可知，開飯川

      食堂員工於第一時間發現系爭火災時，並未立即通報新台

      茂公司；而由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於開飯川

      食堂廚房蒸爐上方起火處經由管系1、排油煙管主幹管1至

      台茂購物中心7樓洗滌機而排出濃煙，距離系爭火災最初

      發生時間必然已經過一段期間，惟開飯川食堂員工未於第

      一時間發現火災時立即通報，反而自行滅火約10分鐘，方

      係使系爭火災延燒範圍擴大之主因，應堪認定。準此，被

      告抗辯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延燒應負與有過失之責任

      云云，實屬無稽。

　 3、另由前開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所示，系

      爭火災自下午1時58分，經新台茂公司保全發現7樓西側外

      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時起，至同日下午2時02分

      ，新台茂公司工務部人員於開飯川食堂現場確認火已撲滅

      ；同時將NINI餐廳廚房火苗撲滅，並由中控室關閉連接開

      飯川食堂、NINI餐廳之水洗機，期間僅約莫5分鐘，對照

      開飯川食堂員工自行滅火未先予通報之10分鐘期間，足徵

      新台茂公司並無任何延誤導致系爭火災延燒範圍擴大之行

      為，堪予認定。

（三）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

      ，請求被告饗賓公司給付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

      均為有理由：

　 1、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

      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

      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

      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

      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於保險人履行賠償之義務後

      ，其損失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即當然移轉於保

      險人，並於被保險人或保險人通知該第三人時，對於該第

      三人發生效力（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901號判決意旨參

      照）。

　 2、經查，原告已依系爭保險契約及保險公證人英商麥理倫國

      際公證有限公司（McLarens）理算結果就新台茂公司因系

      爭火災事故所生排油煙管、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135萬1

      ,333元及停業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為137萬4,735元

      ，分別由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各給付被保險

      人新台茂公司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此為兩造所

      不爭執。本院核酌保險公證人係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從

      事於保險標的物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並予

      證明之人，故其作成關於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

      金額之公證報告具有合理性與可信性，應屬可採。準此，

      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主張於給付新台茂公司

      前揭保險金額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後，依保險法

      第53條第1項規定，各於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給付

      金額範圍內，代位新台茂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損害賠

      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富邦產險公司109萬9,7

      88元、國泰產險公司27萬4,947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 項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提起本件損害賠償訴

    訟，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9月10日

    送達被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93頁）

    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告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

    ，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

    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

    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1

    09萬9,788元及27萬4,947元，及均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

    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

    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

，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

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

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67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蕙芳律師

被      告  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航  

訴訟代理人  李逸翔律師

            洗武雄  

            葉人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09萬9,7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27萬4,947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36萬6,596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9萬9,788元為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9萬1,649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萬4,947元為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饗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啓昌，於訴訟繫屬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毅航，此有被告饗賓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7頁)，被告於民國114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95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新台茂環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台茂公司）於111年12月21日向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產險公司）投保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11年12月18日中午12時起至112年12月18日中午12時止，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5-7 樓、B1、B2（下稱台茂購物中心），承保範圍為商業火災綜合保險，並於111年12月21日簽訂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單，由原告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產險公司）與富邦產險公司共同承保（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承保比例為原告富邦產險公司80％、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0％，約定台茂購物中心發生火災時，由原告負保險給付責任。被告饗賓公司與新台茂公司於110年5月24日簽訂台茂購物中心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新台茂公司承租台茂購物中心第6樓，櫃位編號6-01，面積約89.9坪之櫃位，專供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主題餐廳「開飯川食堂」，租賃期限為111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止。

（二）台茂購物中心6樓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許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起火原因為「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足認系爭火災係因被告向新台茂公司承租櫃位經營開飯川食堂，因員工烹飪時不慎產生之火星接觸排油煙口油汙所致，並因此延燒至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安裝在台茂購物中心6樓天花板內及延伸至7樓露臺天花板內總長55公尺之排油煙管（如附件一即系爭鑑定書第45頁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中標示排油煙管主幹管1，下稱排油煙管主幹管1，見本院卷二第51頁）及隔音層、消防與照明等財產之燒毀損害；另因系爭火災造成台茂購物中心6樓櫃位之開飯川食堂及隔壁之尼尼餐廳停業，使新台茂公司受有租金損失，經公證公司理算結果，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受有財產損失135萬1,333元及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137萬4,735元，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共保比例，已分別由原告富邦產險公司依約賠付109萬9,788元；由原告國泰產險公司依約賠付27萬4,947元予新台茂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得代位行使新台茂公司對於被告饗賓公司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保險法第53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險公司109萬9,7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7萬4,9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就系爭火災僅負重大過失責任；系爭租約第2條第3款雖約定：「乙方（即被告）對於租賃物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收益，其經營亦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等情，惟僅係重申民法第432條之規定，並未具體記載特約排除民法第434條規定之適用，被告與新台茂公司間既有系爭租約關係存在，則被告就承租範圍之失火責任應僅以重大過失責任為限。被告抗辯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範圍屬承租範圍，原告主張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範圍，非屬系爭租約之租賃範圍，顯不可採。蓋由附件一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排油煙管主幹管1為專供被告經營之開飯川食堂使用，更可證明排油煙管主幹管1係新台茂公司為履行租賃目的而提供予被告，故排油煙管主幹管1自屬租賃物一部分，應有民法第434條重大過失之適用。被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11日即112年3月15日，甫完成被告承租範圍內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之清潔維護工作，足認就系爭火災之發生，被告並無顯然欠缺普通人注意之重大過失存在，自無須負賠償責任。

（二）原告代位請求排油煙管主幹管1因系爭火災燒損所受損害，然排油煙管主幹管1所在位置並非系爭火災起火處，係因系爭火災延燒始燒損，然依系爭鑑定書所附系爭火災發生當日被告現場員工之談話筆錄可知，被告於發現系爭火災時，已立刻持滅火器朝排油煙管內部滅火，針對排油煙管之油類火災應變，已全然符合內政部消防署就火災發生之應變指引，即火災初萌時即先以滅火器滅火，後隨即啟動自動滅火設備，於火勢稍緩時立即通知新台茂公司人員及報案，並無延誤之情形，且被告現場員工於火災初步獲得控制後，立即報告並多次按下火災發信器，卻始終未聽到火災警報聲響，新台茂公司之消防設備是否於系爭火災事發時有充分作動，發揮火災示警效果亦有疑慮。另被告抗辯系爭火災起火點雖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處，然火勢之所以會延燒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整條排煙管燒損，乃係因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防火閘門遭人以角鐵撐住，致防火閘門無法正常運作阻止火勢蔓延，若系爭火災發生時，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防火閘門能順利關閉，火勢即可控制於特定範圍內，不致發生延燒之結果，而排油煙管主幹管1為新台茂公司所設置，是以，被告抗辯系爭火災因延燒而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與被告行為應無因果關係存在，被告對於系爭火災延燒而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所致之財產損害，自無須負賠償責任。

（三）退步言之，於系爭火災發生前，新台茂公司即有發現排油煙管主幹管1有漏油之情況，卻未即時進行清潔，致經年累積之油污，因排油煙管主幹管1管道下彎連接至由被告自行設置於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排油煙管管系1（如附件二即系爭鑑定書第47頁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中標示「管系1」之部分，下稱管系1，見本院卷二第53頁），由上而下經由開飯川食堂內之管系1流出接觸火源導致系爭火災發生，故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屬與有過失。原告係代位新台茂公司求償，自應承擔其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二第247-249頁）　　　　　

（一）新台茂公司於111年12月21日向原告富邦產險公司投保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11年12月18日中午12時起至112年12月18日中午12時止，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5-7 樓、B1、B2，承保範圍為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含保險標的物毀損、滅失及直接引起之租金損失），並於111年12月21日簽訂富邦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單，由原告國泰產險公司與富邦產險公司共同承保，承保比例為原告富邦產險公司80％、原告國泰產險公司20％。

（二）被告饗賓公司與新台茂公司於110年5月24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標的為台茂購物中心第6樓，櫃位編號6-01，供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主題餐廳：「開飯川食堂」，租賃期限為111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

（三）台茂購物中心6樓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許發生系爭火災，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即系爭鑑定書）所示，起火戶（處）研判：「…，起火戶為桃園市○○區○○路0 段000 號6樓開飯川食堂，起火處為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起火原因研判：「…2、綜合分析與研判：勘查現場，發現起火處是在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火災時（前）緊鄰起火處之炒爐6廚師正在炒菜，排油煙口為啟動排風狀態，油煙會經由蒸爐之排油煙口吸入。勘查現場，發現炒菜區各排油煙口（管）均附著大量油汙，排油煙管主幹管1火災前並有漏油情形，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如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將可能引燃，進而引起火災，故研判起火原因以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另依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照片顯示，內部油汙碳化，並有大量油汙殘留。

（四）依保險公證人英商麥理倫國際公證有限公司（McLarens）就系爭火災之最初與最終報告所示，經理算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受有排油煙管、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135萬1,333元及停業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為137萬4,735元；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已分別依系爭保險契約各給付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

（五）依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新台茂公司中控防災通聯時序紀錄顯示，112年3月26日星期日現場時間13時58分：「保全幹部通知建物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工務部同仁隨即趕往現場查看。」；現場時間13時59分：「NINI餐廳店經理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現場時間14時2分：「1、中控室隨即派工務部人員前往現場查看，途經開飯餐廳發現廚房有煙霧竄出，隨即告知疏散店內員工及顧客，並通報中控室增派支援至現場協助。2、開飯說明：廚房蒸籠上方排油煙管有燃燒狀況，已使用滅火器先行滅火。工務部人員到達現場確認火已撲滅。3、另一批工務部人員偕同設管部人員至NINI餐廳廚房進行滅火將火勢撲滅，並通報中控室關閉開飯及NINI餐廳水洗機。」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被告是否須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對新台茂公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所應負之責任是否僅限於重大過失責任？㈡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無與有過失？㈢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饗賓公司給付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須就系爭火災所生之損害，對新台茂公司負抽象輕過失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本件原告承保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之範圍，非屬系爭租約之承租範圍：　　

　　⑴按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毀損、滅失者，以承租人有重大過失為限，始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4條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如以特約約定承租人就輕過失之失火亦應負責，其特約並非無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02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民法第434條承租人就租賃物之失火責任僅以有重大過失為限始須負賠償責任，並可經由特約排除，使承租人就租賃物之失火責任亦負擔輕過失責任，則就非屬租賃物範圍之失火延燒，若承租人就該火災之發生違反一般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存在，即應就所造成之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甚明。

　　⑵依系爭鑑定書所附如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開飯川食堂廚房使用之排油煙管分為2個管系（參照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下分稱管系1、管系2）:①管系1：專供開飯川食堂廚房使用，由開飯川食堂廚房各排油煙口（炒爐5、6之排油煙口除外）連接天花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1，沿NINI餐廳廚房天花板上方至涮乃葉餐廳轉折向上，延伸至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②管系2：是開飯川食堂廚房與NINI餐廳廚房共用，由開飯川食堂廚房之炒爐5、6之排油煙口及NINI餐廳廚房各排油煙口，連接天花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2，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

　　⑶另依據被告饗賓公司之工程部協理高良易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陳稱：「我了解台茂購物中心開飯川食堂廚房排油煙管配置情形；開飯川食堂廚房上方排油煙管主要有2個管系。其中之一（管系1)是供洗滌區的洗碗機、冷盤區的煮麵機、炒菜區的爐口1、爐口2、爐口3、爐口4及蒸爐使用，我們配置該管系是由新台茂公司提供的排油煙管主幹管（靠近NINI餐廳）延伸。另一個管系（管系2)是供炒菜區的爐口5、爐口6使用。除了新台茂公司提供的排油煙管主幹管以外，都是我們配置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22頁）；佐以新台茂公司台茂購物中心經營管理顧問公司代表吳中賢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所述：「系爭火災主要造成開飯川食堂、NINI餐廳及涮乃葉餐廳上方的排油煙管及7樓戶外水洗機及風管有燒損；新台茂公司提供給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主幹管其中一個管系 是專供他們使用，主幹管末端位於開飯川食堂廚房（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中間），延伸經過NINI餐廳再到涮乃葉餐廳廚房向上轉折至7樓戶外水洗機。另一個排油煙管主幹管管系提供給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共同使用，主幹管末端位於開飯川食堂及NINI餐廳廚房，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的水洗機；開飯川食堂上方的電力設備及線路配置據我所知，是供照明及消防設備線路使用…」（見本院卷二第47-49頁）。

　　⑷另參系爭租約第2條明載租賃物為「台茂購物中心6樓櫃位編號6-01，面積約89.9坪（位置如附件一平面圖）專供承租人使用之區域」；佐以系爭租約第1條第5款將台茂購物中心之結構、未專供被告饗賓公司使用之區域界定為公共區域，新台茂公司就公共區域有所有權，於具正當理由時，得隨時限制公共區域之使用等情，此有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49-51頁）附卷可稽。

　　⑸準此，綜合上開證據資料可知，依附件一平面圖所示由新台茂公司設置提供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是從開飯川食堂延伸經過NINI餐廳廚房天花板上方至涮乃葉餐廳轉折向上，延伸至台茂購物中心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新台茂公司設置提供之排油煙管主幹管2則是由開飯川食堂廚房之炒爐5、6之排油煙口及NINI餐廳廚房各排油煙口，連接天花板上方排油煙管支管至主幹管2，再延伸至台茂購物中心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足徵排油煙管主幹管1、2均為新台茂公司所設置之台茂購物中心之排油煙管結構體，讓台茂購物中心6樓各承租櫃位餐廳之油煙可藉由排油煙管主幹管1、2分別連接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或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藉此清潔後再排出，應認屬系爭租約所約定之公共區域。是以，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經過之天花板內之照明及消防設備線路，並非系爭租約之承租標的範圍，應堪認定。復佐以原告提出之保險公證人就系爭火災之最初與最終報告所示，新台茂公司請求賠償項目包括遭燒毀之總長55公尺排油煙管，主要是在排氣管內側，隱藏在6樓及延伸至7樓露臺天花板內的排氣管等情（見本院卷第69-70頁），足認新台茂公司主張因系爭火災所致毀損者為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實堪認定。

　　⑹從而，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既非屬被告之承租範圍，則被告就上開部分因系爭火災所致之毀損，自無從據以主張僅依民法第434條負重大過失責任，則原告主張被告就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消防、照明系統，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屬有據。

　 2、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被告饗賓公司所承租經營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

　　⑴依系爭鑑定書所示：起火戶（處）研判：「依據現場物品燃燒的嚴重性及火流的方向性，佐以人員證詞及影像證具綜合研判，起火戶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6樓開飯川食堂，起火處為112號6樓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起火原因研判：「1.勘查現場時未發現有外人侵入引火、電氣因素引火、抽菸引火之跡證。2、綜合分析與研判：勘查現場，發現起火處是在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火災時（前）緊鄰起火處之炒爐6廚師正在炒菜，排油煙口為啟動排風狀態，油煙會經由蒸爐之排油煙口吸入。勘查現場，發現炒菜區各排油煙口（管）均附著大量油汙，排油煙管主幹管1火災前並有漏油情形，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如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將可能引燃，進而引起火災，故研判起火原因以排油煙口（管）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⑵另依開飯川食堂主廚林韋良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陳稱：「我最先看到有火的地方就在蒸爐上方隔油板内的排油煙口燃燒，也就是我現場所指證之位置，當時其它地方都還沒有火；火災發生前在廚房工作的有：廖文廣在炒爐6炒蔥爆牛肉，劉齊雲在炒爐5炒宮保雞丁，朱世鈞在炒爐3煮回甘酸菜魚，王巍勛、王亞凡及潘子豪在中島備料，蘇湘婕在冷盤區備料，我和陳莎琳在洗滌區洗碗；當時其餘爐口均未使用，剩下人員就在切菜、備料；火災 發生時（前）蒸爐有在蒸煮食物；火災時（前）炒菜區及蒸爐均為運轉狀態，主要由台茂購物中心控制開關；廖文廣是最先發現火災的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40頁）；另開飯川食堂廚師廖文廣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陳述：「發生火災時我在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炒 爐6料理，我看到蒸爐上方排油煙口有火，我才知道有火災發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1-43頁）。

　　⑶綜上所述，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被告饗賓公司所承租經營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即如附件二標示「蒸爐」所連接管系1之處，應堪採信。

　 3、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乃肇因被告饗賓公司經營之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使用炒爐之明火所產生之火熱，接觸排油煙口（管)（即如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由開飯川食堂自行管理清潔之管系1、2）之油汙所致，進而燒毀與管系1相連接由新台茂公司所設置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相關消防、照明等設備：

　　⑴依系爭鑑定書就起火原因之研判結論即以排油煙口（管） 油汙接觸火（熱）源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對照系爭火災之起火處業經認定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管處；而經由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拆除並檢視管系1排油煙管支管燒損情形，發現蒸爐上方排油煙口周邊有油汙殘存，排油煙口金屬嚴重受熱、變色，油汙嚴重碳化、燒失；蒸爐上方排油煙口延伸至天花板上方之排油煙管支管 西側（靠近主幹管1一側）外部隔熱層大部碳化、燒失，金屬嚴重變色、變形，内部油汙嚴重碳化；東側（靠近洗滌區一側）及南側(靠近冷盤區一側)排油煙管支管之外部隔熱層及金屬大致保持原色原貌，内部含有大量油汙殘留；且另依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油煙口（管）處照片顯示，內部油汙碳化，並有大量油汙殘留等情，此有系爭火災後所拍攝之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二第26頁、第95-99頁），故認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係開飯川食堂連接廚房洗滌區、炒爐1、2、3、4及蒸爐上方之排油煙口管系1內部堆積油汙，因炒菜使用炒爐明火所產生之火熱接觸排油煙口（管）之油汙進而引起系爭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⑵佐以管系1係由被告自行裝設、維護、保養；且系爭火災發生前（時），開飯川食堂炒爐3、5、6均正開火炒菜，同時蒸爐亦有在蒸煮食物；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及蒸爐均為運轉狀態等情，此有證人高良易、林韋良前開談話筆錄在卷可佐，足認系爭火災係因被告應負維護清潔責任之管系1內之油汙，因開飯川食堂炒爐、蒸爐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均在運轉所產生之明火、熱氣碰觸上方之排油煙口油汙而引起系爭火災，顯見被告就管系1油汙之清潔保養未確實，及使用炒爐、蒸爐不當均為造成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雖被告抗辯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之112年3月15日，甫完成開飯川食堂之排油煙管即管系1、2之清潔維護工作，並提出駿泰清潔社之估價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29-130頁），然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火災後所拍攝管系1之內部照片所見，管系1連接蒸爐上方之排油煙管內部油汙嚴重炭化、管系1靠近東側洗滌區排油煙管內部含有大量油汙殘留等情（見本院卷二第95-99頁），足徵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管系1排油煙管，縱使於112年3月15日經過清潔，依開飯川食堂以大火爆炒菜品之使用習慣及營業時間來客數之頻繁等情，於經過約11日即系爭火災112年3月26日發生前，管系1排油煙管內部已然堆積滿大量油汙，應堪認定。是以，被告本應依開飯川食堂營業時間營業額之多寡，增加其清潔保養之頻率，尚不得以11日前已清潔為由，抗辯就管系1排油煙管之維護、清潔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就管系1之清潔保養未確實，及使用炒爐、蒸爐不當，就系爭火災之發生具有過失，應屬有據。

　　⑶被告另抗辯於系爭火災發生前，排油煙管主幹管1即有漏油之情況，因新台茂公司未就排油煙管主幹管1即時進行清潔，使導致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順著管線由上而下流入管系1接觸火源導致系爭火災發生等語。然查，如附件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開飯川食堂廚房內之管系1、2排油煙管，是由被告自行裝設以連接新台茂公司所裝設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2，並連接末端之水洗機及排風機後排出於建築物等情，此有系爭鑑定書在卷可參；佐以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所製作如附件一、二所示火災現場平面圖可知，被告於開飯川食堂廚房內裝設之管系1、2排油煙管為整體排油煙設備之終端且為預設排油煙路徑之起點，管系1連接排油煙管主幹管1後，排油煙管主幹管1經NINI餐廳、涮乃葉餐廳向上彎折至至7樓排油煙設備水洗機；管系2連接排油煙管主幹管2後延伸至6樓空調機房之水洗機，即管系1、2與排油煙管主幹管1、2連結後，再一路向另一終端各經水洗機、排油煙機之處理後排放至戶外，亦有系爭鑑定書如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可證（見本院卷二第51頁、第53頁）。準此，依附件一、二排油煙管設施之配置，系爭火災起火處為開飯川食堂廚房炒菜區蒸爐上方排煙油口（管）處，而蒸爐上方排煙油口（管）即管系1，係自洗滌區、連接炒爐1、2、3、4後連接蒸爐，再通過冰箱上方轉折與排油煙管主幹管1連接，顯然管系1所連接之處為排油煙路徑之起始點之，且管系1連接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僅專供開飯川食堂使用，於系爭火災起火處前復全然未有與其他店家設置之排油煙支管併交匯之情形下，系爭火災之起火處唯一熱源，應僅為被告向新台茂公司所承租用以經營開飯川食堂廚房當日使用中之炒爐、蒸爐，且在上揭排油煙路徑之安排運作下(即起火處乃排煙始點，順向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後，再經水洗機、排風機處理排出)；且於系爭火災發生前炒爐、蒸爐均為運轉狀態，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更不可能得以「逆風前行」與蒸爐、炒爐正在使用之明火、熱源相碰觸，換言之，開飯川食堂油煙之抽排方向係由東向西方向抽排，是系爭火災之肇因熱源，應僅有開飯川食堂於火災發生前正在使用之蒸爐、炒爐，自堪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之油汙，與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告上開抗辯，洵屬無據。

　 4、從而，被告經營之開飯川食堂廚房內由被告自行設置之管系1排油煙管內，因被告疏於清潔維護致堆積油汙，且開飯川食堂員工於炒菜使用炒爐明火及蒸爐所產生之火熱，與管系1排油煙口油污接觸引燃系爭火災；復因系爭火災發生前，開飯川食堂炒爐、蒸爐之排油煙口均為啟動排風狀態，而依附件二所示排油煙抽排方向係由東向西排放，系爭火災自起火處即蒸爐上方管系1向西延燒，進而延燒至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周圍之照明、消防設備，此乃系爭火災依油煙抽排方式所造成合於物理現象之延燒結果，準此，被告所為對系爭火災之發生即屬有過失，且與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因此造成新台茂公司所有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及其附近之消防、照明設備之燒毀及因系爭火災所生之租金損失，被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均應對新台茂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堪予認定。

（二）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過失：

　 1、被告另抗辯新台茂公司於排油煙管主幹管1排油煙管內設有如本院卷二第96-95頁照片所示之角鐵，致排油煙管主幹管1之防火閘門未運作，使導致系爭火災延燒燒毀排油煙管主幹管1等語。然查，經本院於114年4月14日函詢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詢問系爭鑑定書所拍攝如本院卷二第96-95頁所示照片，是否可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有遭人放置角鐵，阻擋防火閘門運作之情形；及上開情況與系爭火災延燒之關係等情（見本院卷一第263頁）；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於114年4月18日回函表示，系爭鑑定書所示如本院卷二第96-95頁照片，為該局於系爭火災後第二次勘查會同開飯川食堂人員進行拍攝，管系1之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防火閘門之燃燒後樣貌，至於火災發前是否有遭人放置角鐵而影響運作，非其業管範圍等情，此有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上開回函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56-266頁）。另由本院卷二第96-97頁照片編號66、67所示，實無從看出有被告所述角鐵之存在，蓋編號66照片被告所指疑似角鐵之部位；對照以同一方向所拍攝同為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防火閘門燃燒後樣貌之編號67照片所示，即未見有如編號66照片被告所指疑似角鐵部分之存在，是尚無法僅憑上開照片逕予認定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有放置角鐵之事實，自更無從推論新台茂公司有於排油煙管主幹管1內部放置角鐵一情，則被告上開抗辯，自屬無據，應非可採。

　 2、被告復抗辯被告所屬開飯川食堂現場員工於火災初步獲得控制後，立即報告並多次按下火災發信器，新台茂公司之消防設備未運作使導致系爭火災延燒云云。惟查，依兩造所不爭執如本院卷一第139-140頁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所示，新台茂公司保全幹部於112年3月26日下午1時58分通知台茂購物中心建物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隨即於同日下午1時59分由NINI餐廳店經理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新台茂公司中控室隨即於下午2時通報119、110；下午2時02分：新台茂公司中控室隨即派工務部人員前往現場查看，途經開飯川食堂餐廳發現廚房有煙霧竄出，隨即告知疏散店內員工及顧客，並通報中控室增派支援至現場協助；隨後於下午2時04分消防局人員即抵達現場，於下午2時06分佈水線降溫防止復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40頁）；參以開飯川食堂主廚林韋良、廚師廖文廣之談話筆錄陳稱：「火災後立即拿滅火器朝抽油煙管内部滅火」、「我看見廚房内的簡易自動滅火設備都有作動，這段時間大概過了3-5分鐘；接著我看見冰箱上方的天花板内有火在燒，我使用2支乾粉滅火器，直接朝天花板有火的地方噴，噴完之後就沒看到火，我覺得應該是熄滅了，這段過程大概過了 5分鐘左右；」、「得知火災後我立刻喊主廚旁的師傅，請他叫主廚來處理，主廚聽到以後就馬上跑到我所在的位置，先叫我們全部的人離開廚房，我有看到主廚有拿廚房的滅火器滅 火，我們其他人都在外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頁、第39頁、第42頁）。而系爭火災之起火處係在開飯川食堂廚房蒸爐上方之排油煙口，業如前述。然新台茂公司最先係經由保全幹部發現台茂購物中心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之異常情況後，隨即由NINI餐廳通知營業樓面管理人員，NINI廚房天花板上方起火，新台茂公司中控台人員旋即於下午2時通報119、110，消防局人員於4分鐘內即趕至現場。由此可知，開飯川食堂員工於第一時間發現系爭火災時，並未立即通報新台茂公司；而由附件一、二火災現場平面圖所示，於開飯川食堂廚房蒸爐上方起火處經由管系1、排油煙管主幹管1至台茂購物中心7樓洗滌機而排出濃煙，距離系爭火災最初發生時間必然已經過一段期間，惟開飯川食堂員工未於第一時間發現火災時立即通報，反而自行滅火約10分鐘，方係使系爭火災延燒範圍擴大之主因，應堪認定。準此，被告抗辯新台茂公司就系爭火災之延燒應負與有過失之責任云云，實屬無稽。

　 3、另由前開新台茂公司火警自動報警發報設備時序所示，系爭火災自下午1時58分，經新台茂公司保全發現7樓西側外牆水洗機排煙口冒出大量煙霧時起，至同日下午2時02分，新台茂公司工務部人員於開飯川食堂現場確認火已撲滅；同時將NINI餐廳廚房火苗撲滅，並由中控室關閉連接開飯川食堂、NINI餐廳之水洗機，期間僅約莫5分鐘，對照開飯川食堂員工自行滅火未先予通報之10分鐘期間，足徵新台茂公司並無任何延誤導致系爭火災延燒範圍擴大之行為，堪予認定。

（三）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請求被告饗賓公司給付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均為有理由：

　 1、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於保險人履行賠償之義務後，其損失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即當然移轉於保險人，並於被保險人或保險人通知該第三人時，對於該第三人發生效力（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90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已依系爭保險契約及保險公證人英商麥理倫國際公證有限公司（McLarens）理算結果就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所生排油煙管、消防與照明等財產損失135萬1,333元及停業租金損失2萬3,402元，合計為137萬4,735元，分別由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各給付被保險人新台茂公司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核酌保險公證人係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從事於保險標的物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並予證明之人，故其作成關於新台茂公司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金額之公證報告具有合理性與可信性，應屬可採。準此，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主張於給付新台茂公司前揭保險金額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後，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各於109萬9,788元、27萬4,947元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新台茂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富邦產險公司109萬9,788元、國泰產險公司27萬4,947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提起本件損害賠償訴訟，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9月10日送達被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93頁）並對被告生催告之效力。被告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富邦產險公司、國泰產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109萬9,788元及27萬4,947元，及均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